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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法規委員會 113 年度第 12 次會議紀錄 

一、時間：113 年 12 月 20 日（星期五）下午 2 時 

二、地點：臺灣大道市政大樓文心樓 10 樓 10-2 會議室 

三、主持人：李主任委員善植 

四、出席委員及列席單位：如簽到單 

五、審議案件： 

（一）本府教育局所提「臺中市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設置辦

法」訂定案。 

      決議：修正通過，通過條文如附件。 

（二）本府都市發展局所提「臺中市社會住宅出租辦法」修

正案。 

      決議：修正通過，通過條文如附件。 

（三）本府民政局所提「臺中市公立殯葬設施使用收費標準」

修正案。 

      決議：修正通過，通過條文如附件。 

六、臨時動議  

七、散會時間：下午 2 時 45 分 



臺中市政府自治法規審查提案表 

編 號 (一) 提 案 機 關 臺 中 市 政 府 教 育 局 

案 由 
為訂定「臺中市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設置辦法」草案，

提請審議。 

說 明 

一、查 111 年 11 月 21 日修正公布之「臺中市性別平等

教育委員會設置要點」，為因應 112 年 8 月 16 日修

正公布之性別平等教育法，法位階由行政規則提升

為自治法規，爰擬新訂「臺中市性別平等教育委員

會設置辦法」，原「臺中市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設置

要點」將於辦法公布後停止適用。 

二、檢附「臺中市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設置辦法草案總

說明」、「臺中市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設置辦法草

案逐條說明」、「臺中市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設置

辦法草案」各 1 份。 

辦 法 經法規委員會審查通過後，提市政會議決議。 

法 制 局 

初 審 意 見 
如逐條說明說明欄。 

法 規 會 

預 審 決 議 
修正通過，通過條文如附件。 

法 規 會 

決 議 
修正通過，通過條文如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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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設置辦法草案總說明 

性別平等教育法（以下簡稱本法）於一百十二年八月十六日修正公

布，依該法第八條規定：「（第一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之性別

平等教育委員會，置委員九人至二十三人，採任期制，以直轄市、縣

（市）首長為主任委員，委員應具性別平等意識，且不得有違反性別平

等之行為，其中女性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二分之一以上；性別平等教育相

關領域專家學者、民間團體代表、學生代表及實務工作者之委員合計，

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第二項）前項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每三

個月應至少開會一次，並應由專人處理有關業務；其組織、會議、委員

資格、任期、解聘事由、解聘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準則，由中央主管

機關定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依準則，訂定所設性別平等教

育委員會相關自治法規。」又教育部於一百十三年二月十九日發布直轄

市及縣（市）主管機關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設置準則（以下簡稱設置準

則），依設置準則第十條規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依本準

則，訂定所設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相關自治法規。」爰依本上開規定訂

定「臺中市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設置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共計十

三條，其要點如下： 

一、訂定依據。（草案第一條） 

二、本市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之任務。（草案第二條） 

三、本市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之編制、委員之積極資格。（草案第三條） 

四、委員任期及補聘（派）兼之規定。（草案第四條） 

五、本市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委員之消極資格及解聘事由。（草案第五

條） 

六、開會頻率、主任委員代理事宜及委員出席會議相關規定。（草案第

六條） 

七、開會之出席人數及決議相關規定。（草案第七條） 

八、邀請有關人員列席事宜。（草案第八條） 

九、本市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兼職人員為無給職。（草案第九條） 

十、置行政人員之規定。（草案第十條） 

十一、對外行文名義。（草案第十一條） 



2 
 

十二、經費來源。(草案第十二條) 

十三、施行日期。(草案第十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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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設置辦法草案 

法規會通過名稱 名 稱 說明 

臺中市性別平等教育委員

會設置辦法 

臺中市性別平等教育委員

會設置辦法 

本自治規則名稱。 

法制局初審意見： 

無意見。 

法規會預審意見： 

照案通過。 

法規會意見： 

照案通過。 

法規會通過條文 條 文 法制局初審意見 

第一條 本辦法依直轄市

及縣（市）主管機關性

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設置

準則第十條規定訂定

之。 

第一條 本辦法依直轄市

及縣（市）主管機關性

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設置

準則第十條規定訂定

之。 

本 辦 法 依 直 轄 市 及 縣

（市）主管機關性別平等

教育委員會設置準則（以

下簡稱設置準則）第十條

規定：「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應依本準則，訂

定所設性別平等教育委員

會相關自治法規。」訂定

之。 

法制局初審意見： 

無意見。 

法規會預審意見： 

照案通過。 

法規會意見： 

照案通過。 

第二條 臺中市性別平等

教育委員會（以下簡稱

本會）之任務如下： 

 一、研擬臺中市（以下

簡稱本市）之性別

平等教育相關法

規、政策及年度實

施計畫。 

  二、協調及整合相關資

源，並協助臺中市

政府（以下簡稱本

府）主管之公私立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以下簡稱本市主

管學校）、社教機

構落實性別平等教

育之實施與發展。 

第二條 臺中市性別平等

教育委員會（以下簡稱

本會）之任務如下： 

 一、研擬臺中市（以下

簡稱本市）之性別

平等教育相關法

規、政策及年度實

施計畫。 

  二、協調及整合相關資

源，並協助臺中市

政府（以下簡稱本

府）主管之公私立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以下簡稱本市主

管學校）、社教機

構落實性別平等教

育之實施與發展。 

依設置準則第二條規定：

「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應設性別平等教育委

員會，其任務如下：一、

研擬地方之性別平等教育

相關法規、政策及年度實

施計畫。二、協調及整合

相關資源，並協助所主管

學校、社教機構落實性別

平等教育之實施與發展。

三、督導考核所主管學

校、社教機構性別平等教

育相關工作之實施。四、

推動性別平等教育之課

程、教學、評量及相關問

題之研究發展。五、提供

所主管學校、社教機構性

別平等教育相關事項之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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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督導考核本市主管

學校、社教機構性

別平等教育相關工

作之實施。 

  四、推動性別平等教育

之課程、教學、評

量及相關問題之研

究發展。 

  五、提供本市主管學

校、社教機構性別

平等教育相關事項

之諮詢服務及調

查、處理與性別平

等教育法有關案

件。 

  六、辦理本市主管學校

教育人員及相關人

員之在職進修。 

  七、推動本市有關性別

平等之家庭教育及

社會教育。 

  八、其他關於本市性別

平等教育事務。 

  三、督導考核本市主管

學校、社教機構性

別平等教育相關工

作之實施。 

  四、推動性別平等教育

之課程、教學、評

量及相關問題之研

究發展。 

  五、提供本市主管學

校、社教機構性別

平等教育相關事項

之諮詢服務及調

查、處理與性別平

等教育法有關案

件。 

  六、辦理本市主管學校

教育人員及相關人

員之在職進修。 

  七、推動本市有關性別

平等之家庭教育及

社會教育。 

八、其他關於本市性別

平等教育事務。 

詢服務及調查、處理與本

法有關之案件。六、辦理

所主管學校教育人員及相

關人員之在職進修。七、

推動地方有關性別平等之

家庭教育及社會教育。

八、其他關於地方之性別

平等教育事務。」，訂定

本會之任務。 

法制局初審意見： 

無意見。 

法規會預審意見： 

第一款「研擬」、第六款

「辦理」，請教育局斟酌文

字用語，並於法規會提出討

論，餘照案通過。 

法規會意見： 

照案通過。 

第三條 本會置委員十七

人至二十三人，其中一

人為主任委員，由市長

兼任；副主任委員二

人，由副市長及臺中市

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

教育局）局長兼任，其

餘委員由本府就下列人

員聘（派）兼之： 

  一、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臺中市政府衛生

局、臺中市政府警

察局、臺中市政府

文化局、臺中市政

府新聞局之局長。 

  二、性別平等教育相關

領域之專家學者、

民間團體代表、學

生代表及實務工作

者七人至十三人。 

第三條 本會置委員十七

人至二十三人，其中一

人為主任委員，由市長

兼任；副主任委員二

人，由副市長及臺中市

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

教育局）局長兼任，其

餘委員由本府就下列人

員聘（派）兼之： 

  一、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臺中市政府衛生

局、臺中市政府警

察局、臺中市政府

文化局、臺中市政

府新聞局之局長。 

  二、性別平等教育相關

領域之專家學者、

民間團體代表、學

生代表及實務工作

者七人至十三人。 

一、依設置準則第三條規

定，明訂本會委員人

數及組成，另為利實

務運作，置副主任委

員二人，由副市長及

教育局局長擔任，襄

助主任委員辦理本會

業務。 

二、第一項第一款考量本

府相關機關，與推動

性別平等教育工作有

關，爰由其首長為當

然委員。 

三、第一項第二款為使性

別平等教育相關工作

之推動及校園性別事

件之處理能參酌實務

上各領域代表之意

見，俾促進多元意見

交流，爰依性別平等

教育法（以下稱性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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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本市教師團體及家

長團體代表各一

人。 

  本會之女性委員應

占委員總數二分之一以

上；性別平等教育相關

領域之專家學者、民間

團體代表、學生代表及

實務工作者之委員合

計，應占委員總數三分

之一以上。 

  本會委員應具性別

平等意識；且所聘教

師、家長等團體代表及

學生代表，應具現任教

師、學生家長及學生之

身分。 

  三、本市教師團體及家

長團體代表至少各

一人。 

  本會之女性委員應

占委員總數二分之一以

上；性別平等教育相關

領域之專家學者、民間

團體代表、學生代表及

實務工作者之委員合

計，應占委員總數三分

之一以上。 

        本會委員應具性別

平等意識；且所聘教

師、家長等團體代表及

學生代表，應具現任教

師、學生家長及學生之

身分。 

法）第八條第一項及

設置準則第三條第二

項規定訂之。 

四、第一項第三款考量本

會任務涉及辦理本市

主管學校教育人員及

相關人員之在職進

修、推動本市性別平

等之家庭教育及社會

教育等相關事項，爰

由本市教師團體及家

長團體代表擔任委

員，俾提供意見。 

五、第二項依性平法第八

條第一項及設置準則

第三條第二項規定，

明定本會性別比例，

及應有委員之比例。 

六、第三項依設置準則第

六條規定，明定委員

積極資格。 

七、所稱教師，包括留職

停薪之教師；所稱學

生，包括休學生、學

制轉銜期間未具學籍

之學生，併予敘明。 

法制局初審意見： 

無意見。 

法規會預審意見： 

酌修文字，並修正說明欄內

容。 

法規會意見： 

照預審意見通過。 

第四條 本會委員任期二

年，期滿得續聘（派）

兼之。但代表機關或團

體出任者，應隨其本職

進退。 

   委員於任期內出缺

時，得補行聘（派）兼

之，其任期至原任期屆

滿之日止。但委員出缺

所遺任期不滿三個月

第四條 本會委員任期二

年，期滿得續聘（派）

兼之。但代表機關或團

體出任者，應隨其本職

進退。 

  委員於任期內出缺

時，得補行聘（派）兼

之，其任期至原任期屆

滿之日止。但委員出缺

所遺任期不滿三個月

時，得不予補聘（派）

明定本會委員之任期及補

聘（派）兼等規定。 

法制局初審意見： 

無意見。 

法規會預審意見： 

酌修文字。 

法規會意見： 

照預審意見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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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 得 不 予 補 聘

（派）。 

兼之。 

第五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不得擔任本會委

員；已聘任者，由本府

解聘之： 

一、違反刑法妨害性自

主罪章、妨害性隱

私及不實性影像罪

章，經有罪判決確

定。 

二、違反性別平等教育

法、性別平等工作

法、性騷擾防治

法、跟蹤騷擾防制

法、兒童及少年性

剝削防制條例或其

他性別平等相關法

規，經依法調查或

有關機關查證屬

實。 

三、有未尊重他人之性

別、性別特徵、性

別特質、性別認同

或性傾向之言行，

經本府查證屬實。 

第五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不得擔任本會委

員；已聘任者，由本府

解聘之： 

一、違反刑法妨害性自

主罪章、妨害性隱

私及不實性影像罪

章，經有罪判決確

定者。 

二、違反性別平等教育

法、性別平等工作

法、性騷擾防治

法、跟蹤騷擾防制

法、兒童及少年性

剝削防制條例或其

他性別平等相關法

規，經依法調查或

有關機關查證屬

實。 

三、有未尊重他人之性

別、性別特徵、性

別特質、性別認同

或性傾向之言行，

經本府查證屬實。 

依設置準則第七條規定，

明定委員消極資格、解聘

事由及程序。 

法制局初審意見： 

無意見。 

法規會預審意見： 

酌修文字。 

法規會意見： 

照預審意見通過。  

 

第六條 本會每三個月召

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得

召開臨時會議；會議由

主任委員擔任主席，主

任委員未能出席時，由

主任委員指定副主任委

員一人代理主席；主任

委員及副主任委員均未

能出席時，由出席委員

互推一人代理之。 

    委員應親自出席會

議。但代表機關或團體

出任之委員，未能親自

出席時，得指派代表出

席，並得參與發言及表

決。 

第六條 本會每三個月召

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得

召開臨時會議；會議由

主任委員擔任主席，主

任委員未能出席時，由

主任委員指定副主任委

員一人代理主席；主任

委員及副主任委員均未

能出席時，由出席委員

互推一人代理之。 

    委員應親自出席會

議。但代表機關或團體

出任之委員，未能親自

出席時，得指派代表出

席，並得參與發言及表

決。 

一、依設置準則第四條規

定，本會應每三個月

至少開會一次，另為

因應實際需要，必要

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並明定會議主席。 

二、基於委員身分專屬性

及正當性，第二項明

定委員因故不能出席

時，不得由他人代

理。惟考量代表機關

或團體出任之委員，

係基於職務擔任之，

爰於第二項但書訂定

代表機關或團體出任

之委員，未能親自出

席時，得指派代表出

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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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局初審意見： 

無意見。 

法規會預審意見： 

照案通過。 

法規會意見： 

照案通過。  

第七條 本會會議應有全

體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

出席，始得開會；應有

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

之同意，始得決議；可

否同數時，取決於主

席。 

第七條 本會會議應有全

體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

出席，始得開會；出席

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同

意，始得決議。可否同

數時，取決於主席。 

依設置準則第五條規定，

明定會議之開會及決議程

序，以杜絕爭議。所稱可

否同數時，取決於主席，

係指主席尚未投票，而可

否同數，經主席投票後，

決定是否達過半數之決議

門檻；若主席與出席委員

同時投票者，則視投票結

果是否達出席委員過半數

之決議門檻。 

法制局初審意見： 

建議修正為「本會會議應

有全體委員二分之一以上

之出席，始得開會；應有

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

同意，始得決議；可否同

數時，取決於主席。」 

法規會預審意見： 

照法制局初審意見通過。 

法規會意見： 

照預審意見通過。 

第八條 本會開會時，得

邀請有關人員列席。 

第八條 本會開會時，得

邀請有關人員列席。 

為廣納外界意見，以作為

本會審議之參考，明定得

邀請有關人員列席，提供

相關意見或說明。 

法制局初審意見： 

無意見。 

法規會預審意見： 

照案通過。 

法規會意見： 

照案通過。 

第九條 本會置執行秘書

一人，由教育局副局長

一人兼任，承主任委員

之命，處理會務；置副

執行秘書一人，由教育

局業務主管兼任；置幹

第九條 本會兼任人員均

為無給職。 

本會兼任人員均為無給職。 

法制局初審意見： 

無意見。 

法規會預審意見： 

條次調整。 

法規會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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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若干人，由教育局派

員兼任。 

照預審意見通過。 

第十條 本會兼任人員均

為無給職。 

第十條 本會置執行秘書

一人，由教育局副局長

一人兼任，承主任委員

之命，處理會務；置副

執行秘書一人，由教育

局業務主管兼任；置幹

事若干人，由教育局派

員兼任。 

依設置準則第九條規定，

考量本會需有整合會務之

人員，明定置執行秘書一

人、副執行秘書一人及幹

事若干人，辦理相關幕僚

及行政業務。 

法制局初審意見： 

無意見。 

法規會預審意見： 

條次調整。 

法規會意見： 

照預審意見通過。 

第十一條 本會對外行

文，以本府名義行之。 

第十一條 本會對外行

文，以本府名義行之。 

明定本會之行文名義。 

法制局初審意見： 

無意見。 

法規會預審意見： 

照案通過。 

法規會意見： 

照案通過。 

第十二條 本會所需經費

由教育局編列預算支

應。 

第十二條 本會所需經費

由教育局編列預算支

應。 

本會運作之經費來源。 

法制局初審意見： 

無意見。 

法規會預審意見： 

照案通過。 

法規會意見： 

照案通過。 

第十三條  本辦法自發布

日施行。 

第十三條  本辦法自發布

日施。 

本辦法施行日期。 

法制局初審意見： 

無意見。 

法規會預審意見： 

照案通過。 

法規會意見： 

照案通過。 



臺中市政府自治法規審查提案表 

編 號 (二) 提案機關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案 由 
為修正「臺中市社會住宅出租辦法」部分條文草案，

提請審議。 

說 明 

一、「臺中市社會住宅出租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業經臺中市政府以 105 年 7 月 6 日府授法規字第

1050141344 號令訂定發布，並於 106 年 9 月 21 日

府授法規字第 1060206072 號令、110 年 8 月 5 日

府授法規字第 1100195877 號令、111 年 10 月 2 日

府授法規字第 1110290809 號令及 113 年 3 月 4 日

府授法規字第 1130055654 號令修正發布。本次依

據社會住宅招租及營運實務經驗，就申請資格條

件限制、通知補正程序、關懷戶保證金數額、承租

人死亡共同居住者申請換約期限及社會住宅租賃

契約規定等事項配合業務執行面需要，修正本辦

法部分條文。 

二、本案已完成草案預告修正(刊登於本府 113 年公報

秋字第五期)，檢附修正草案總說明、修正草案對

照表、修正草案、臺中市自治法規審查表及相關立

法資料各 1 份，提請審議。 

辦 法 經法規委員會審查通過後，提市政會議決議。 

法 制 局 

初審意見 
如修正草案總說明及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法 規 會 

預審決議 
修正通過，通過條文如附件。 

法 規 會 

決 議 
修正通過，通過條文如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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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社會住宅出租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

明 

「臺中市社會住宅出租辦法」本次修正係依據社會住宅招租及營運

實務經驗，就申請資格條件限制、通知補正程序、關懷戶保證金數額、

承租人死亡共同居住者申請換約期限及社會住宅租賃契約終止之規定等

事項，配合業務執行面需要，修正相關條文，其修正重點如下：  

一、依法制體例酌修文字。（修正條文第四條第一項第四款） 

二、參酌其他縣市規定及中部通勤通學定期票範圍，放寬申請人於臺中

市(以下簡稱本市)、彰化縣、苗栗縣及南投縣內均無自有住宅者即

可申請社會住宅。(修正條文第五條第一項第三款) 

三、配合無紙化政策，增訂機關得以電子郵件方式通知申請人補正申請

資料之規定。(修正條文第十條第一項第二款) 

四、衡酌社會住宅關懷戶、一般戶之經濟狀況差異，修正簽約保證金之

應繳數額。(修正條文第十二條) 

五、參酌其他縣市規定，增訂承租人死亡其共同居住者符合原公告承租

資格者，得申請換約續租之規定。(修正條文第十四條) 

六、考量經依本市社會住宅租賃契約書範本第十一條規定終止租約者，

三年內不得再申請承租本市社會住宅，為完備法源依據，爰將本條

第一項第一款納入第四項併予規範。(修正條文第十六條第四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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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社會住宅出租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

對照表 

法規會通過條文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四條  本辦法用詞

，定義如下： 

一、無自有住宅： 

(一)共同居住

者及其配

偶均無自

有住宅。 

(二)共同居住

者及其配

偶個別持

有面積未

滿四十平

方公尺之

共有住宅

。 

(三)共同居住

者及其配

偶個別持

有之共有

住宅為同

一住宅，

其應有部

分面積合

計未滿四

十平方公

尺。但應

有部分面

積合計為

全部面積

者，不適

用之。 

(四)屬公同共

有住宅者

，依其潛

在應有部

分計算，

並依前兩

目方式認

定。 

二、共同居住者：

第四條  本辦法用詞

，定義如下： 

一、無自有住宅： 

(一)共同居住

者及其配

偶均無自

有住宅。 

(二)共同居住

者及其配

偶個別持

有面積未

滿四十平

方公尺之

共有住宅

。 

(三)共同居住

者及其配

偶個別持

有之共有

住宅為同

一住宅，

其應有部

分面積合

計未滿四

十平方公

尺。但應

有部分面

積合計為

全部面積

者，不適

用之。 

(四)屬公同共

有住宅者

，依其潛

在應有部

分計算，

並依前兩

目方式認

定。 

二、共同居住者：

第四條  本辦法用詞

，定義如下： 

一、無自有住宅： 

(一)共同居住

者及其配

偶均無自

有住宅。 

(二)共同居住

者及其配

偶個別持

有面積未

滿四十平

方公尺之

共有住宅

。 

(三)共同居住

者及其配

偶個別持

有之共有

住宅為同

一住宅，

其應有部

分面積合

計未滿四

十平方公

尺。但應

有部分面

積合計為

全部面積

者，不適

用之。 

(四)屬公同共

有住宅者

，依其潛

在應有部

分計算，

並依前兩

目方式認

定。 

二、共同居住者：

依法制體例，第一項

第四款文字酌作修正

。 

 

法制局初審意見： 

無意見。 

法規會預審意見： 

照案通過。 

法規會意見： 

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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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申請人、申

請人配偶、申

請人或其配偶

之直系三等親

或旁系二等親

及其配偶，經

填載於申請書

併同入住者。 

三、關懷戶：指本

法第四條第二

項所定之經濟

或社會弱勢者

。 

四、設籍戶：指設

籍於臺中市（

以下簡稱本市

）社會住宅所

在行政區滿一

年且符合承租

資格者。 

五、計畫回饋戶：

指具有入住需

求，且經住宅

處公開甄選社

區服務計畫之

入選人或共享

空間運用管理

計畫及社區總

體營造專案之

執行人員。 

六、專案戶：指經

本府核定保留

一定比例予符

合都市危險及

老舊建築物加

速重建條例第

九條第二項規

定者。 

指申請人、申

請人配偶、申

請人或其配偶

之直系三等親

或旁系二等親

及其配偶，經

填載於申請書

併同入住者。 

三、關懷戶：指本

法第四條第二

項所定之經濟

或社會弱勢者

。 

四、設籍戶：指設

籍於臺中市（

以下簡稱本市

）社會住宅所

在行政區滿一

年且符合承租

資格者。 

五、計畫回饋戶：

指具有入住需

求，且經住宅

處公開甄選社

區服務計畫之

入選人或共享

空間運用管理

計畫及社區總

體營造專案之

執行人員。 

六、專案戶：指經

本府核定保留

一定比例予符

合都市危險及

老舊建築物加

速重建條例第

九條第二項規

定者。 

指申請人、申

請人配偶、申

請人或其配偶

之直系三等親

或旁系二等親

及其配偶，經

填載於申請書

併同入住者。 

三、關懷戶：指本

法第四條第二

項所定之經濟

或社會弱勢者

。 

四、設籍戶：指設

籍於本市社會

住宅所在行政

區滿一年且符

合承租資格者

。 

五、計畫回饋戶：

指具有入住需

求，且經住宅

處公開甄選社

區服務計畫之

入選人或共享

空間運用管理

計畫及社區總

體營造專案之

執行人員。 

六、專案戶：指經

本府核定保留

一定比例予符

合都市危險及

老舊建築物加

速重建條例第

九條第二項規

定者。 

第五條 申請承租社

會住宅者，應具備

下列各款條件： 

一、成年之國民。

但於安置教養

機構或寄養家

第五條 申請承租社

會住宅者，應具備

下列各款條件： 

一、成年之國民。

但於安置教養

機構或寄養家

第五條 申請承租社

會住宅者，應具備

下列各款條件： 

一、成年之國民。

但於安置教養

機構或寄養家

一、第一項第二款文

字酌作修正。 

二、修正第一項第三

款參考其他直轄

市及國家住宅及

都市更新中心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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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結束安置無

法返家之未成

年人，或中華

民國一百一十

一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以前未

成年人已結婚

者，不在此限

。 

二、在本市設有戶

籍，或未設籍

於本市且於本

市就學、就業

有居住需求者

。 

三、在本市、彰化

縣、苗栗縣及

南投縣內均無

自有住宅。 

四、共同居住者及

其配偶在本市

無承租政府興

辦之出租住宅

或社會住宅。

但已承租前開

住宅者，得於

申請時切結同

意於簽訂租賃

契約時，放棄

原已取得之承

租資格。 

五、共同居住者及

其配偶未同時

享有中央政府

辦理之其他住

宅貸款利息、

租金補助或補

貼，領有其他

直轄市、縣(

市)政府辦理

之其他住宅貸

款利息、租金

補助或補貼者

，依其規定。

庭結束安置無

法返家之未成

年人，或中華

民國一百一十

一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以前未

成年人已結婚

者，不在此限

。 

二、在本市設有戶

籍，或未設籍

於本市且於本

市就學、就業

有居住需求者

。 

三、在本市、彰化

縣、苗栗縣及

南投縣內均無

自有住宅。 

四、共同居住者及

其配偶在本市

無承租政府興

辦之出租住宅

或社會住宅。

但已承租前開

住宅者，得於

申請時切結同

意於簽訂租賃

契約時，放棄

原已取得之承

租資格。 

五、共同居住者及

其配偶未同時

享有中央政府

辦理之其他住

宅貸款利息、

租金補助或補

貼，領有其他

直轄市、縣(

市)政府辦理

之其他住宅貸

款利息、租金

補助或補貼者

，依其規定。

庭結束安置無

法返家之未成

年人，或中華

民國一百一十

一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以前未

成年人已結婚

者，不在此限

。 

二、在臺中市（以

下簡稱本市）

設有戶籍，或

未設籍於本市

且於本市就學

、就業有居住

需求者。 

三、無自有住宅。 

四、共同居住者及

其配偶在本市

無承租政府興

辦之出租住宅

或社會住宅。

但已承租前開

住宅者，得於

申請時切結同

意於簽訂租賃

契約時，放棄

原已取得之承

租資格。 

五、共同居住者及

其配偶未同時

享有中央政府

辦理之其他住

宅貸款利息、

租金補助或補

貼，領有其他

直轄市、縣(

市)政府辦理

之其他住宅貸

款利息、租金

補助或補貼者

，依其規定。

但已取得租金

補助或補貼者

法，及中部公共

運輸通勤月票範

圍，開放在本市

、彰化縣、苗栗

縣及南投縣內均

無自有住宅者，

即可申請承租社

會住宅。 

 

法制局初審意見： 

無意見。 

法規會預審意見： 

照案通過。 

法規會意見： 

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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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已取得租金

補助或補貼者

，得於申請時

切結同意於簽

訂租賃契約時

，放棄原有補

助或補貼。 

六、共同居住者及

其配偶合計每

人每月平均收

入為受理申請

當年度住宅處

公告之標準以

下。 

七、共同居住者及

其配偶之不動

產為受理申請

當年度本市公

告之中低收入

戶不動產金額

以下。但原住

民保留地及道

路用地之土地

價值，不予採

計。 

八、共同居住者無

本辦法所定不

得申請承租社

會住宅之情事

。 

九、共同居住者未

曾入住社會住

宅，或成年後

曾入住社會住

宅而其租期經

個別計算未滿

六年。但關懷

戶不在此限。 

十、無積欠社會住

宅租金、管理

費及其他應給

付費用。 

申請承租一

房型社會住宅者

但已取得租金

補助或補貼者

，得於申請時

切結同意於簽

訂租賃契約時

，放棄原有補

助或補貼。 

六、共同居住者及

其配偶合計每

人每月平均收

入為受理申請

當年度住宅處

公告之標準以

下。 

七、共同居住者及

其配偶之不動

產為受理申請

當年度本市公

告之中低收入

戶不動產金額

以下。但原住

民保留地及道

路用地之土地

價值，不予採

計。 

八、共同居住者無

本辦法所定不

得申請承租社

會住宅之情事

。 

九、共同居住者未

曾入住社會住

宅，或成年後

曾入住社會住

宅而其租期經

個別計算未滿

六年。但關懷

戶不在此限。 

十、無積欠社會住

宅租金、管理

費及其他應給

付費用。 

申請承租一

房型社會住宅者

，得於申請時

切結同意於簽

訂租賃契約時

，放棄原有補

助或補貼。 

六、共同居住者及

其配偶合計每

人每月平均收

入為受理申請

當年度住宅處

公告之標準以

下。 

七、共同居住者及

其配偶之不動

產為受理申請

當年度本市公

告之中低收入

戶不動產金額

以下。但原住

民保留地及道

路用地之土地

價值，不予採

計。 

八、共同居住者無

本辦法所定不

得申請承租社

會住宅之情事

。 

九、共同居住者未

曾入住社會住

宅，或成年後

曾入住社會住

宅而其租期經

個別計算未滿

六年。但關懷

戶不在此限。 

十、無積欠社會住

宅租金、管理

費及其他應給

付費用。 

申請承租一

房型社會住宅者

，其申請得不受

第四條第二款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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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申請得不受

第四條第二款共

同居住者資格之

限制。 
第一項第七

款不動產價值之

計算，土地以公

告現值為準，房

屋價值以評定標

準價格為準。公

同共有不動產得

依其潛在應有部

分計算之。 

計畫回饋戶

之共享空間運用

管理計畫或社區

總體營造專案之

執行人員承租社

會住宅者，得不

受第一項承租條

件及第四條第二

款共同居住者

資格之限制。 

，其申請得不受

第四條第二款共

同居住者資格之

限制。 
第一項第七

款不動產價值之

計算，土地以公

告現值為準，房

屋價值以評定標

準價格為準。公

同共有不動產得

依其潛在應有部

分計算之。 

計畫回饋戶

之共享空間運用

管理計畫或社區

總體營造專案之

執行人員承租社

會住宅者，得不

受第一項承租條

件及第四條第二

款共同居住者

資格之限制。 

同居住者資格之

限制。 
第一項第七

款不動產價值之

計算，土地以公

告現值為準，房

屋價值以評定標

準價格為準。公

同共有不動產得

依其潛在應有部

分計算之。 

計畫回饋戶

之共享空間運用

管理計畫或社區

總體營造專案之

執行人員承租社

會住宅者，得不

受第一項承租條

件及第四條第二

款共同居住者資

格之限制。 

第十條  社會住宅承

租程序如下： 

一、申請人填具申

請書及檢附應

備文件，向受

理機關或機構

提出申請。每

人以申請一戶

住宅為限，共

同居住者及其

配偶以一人提

出申請為限。 

二、申請案件之資

格審查，應於

受理申請期限

屆滿之日起六

十日內完成審

查；必要時，

得延長六十日

。資料不全者

，住宅處得以

第十條  社會住宅承

租程序如下： 

一、申請人填具申

請書及檢附應

備文件，向受

理機關或機構

提出申請。每

人以申請一戶

住宅為限，共

同居住者及其

配偶以一人提

出申請為限。 

二、申請案件之資

格審查，應於

受理申請期限

屆滿之日起六

十日內完成審

查；必要時，

得延長六十日

。資料不全者

，住宅處得以

第十條  社會住宅承

租程序如下： 

一、申請人填具申

請書及檢附應

備文件，向受

理機關或機構

提出申請。每

人以申請一戶

住宅為限，共

同居住者及其

配偶以一人提

出申請為限。 

二、申請案件之資

格審查，應於

受理申請期限

屆滿之日起六

十日內完成審

查；必要時，

得延長六十日

。資料不全者

，通知申請人

一、考量本市社會住

宅興辦戶數逐年

增加，而傳統紙

本申請、人工審

件之方式，行政

作業時間冗長、

服務量能較為受

限，住宅處自一

百零六年起逐步

建置「臺中市政

府社會住宅營運

管理系統」，以

擴大服務量能。 

二、為配合無紙化政

策、縮短行政程

序，並降低民眾

等候通知補正時

間，修正第一項

第二款住宅處得

以書面或電子郵

件方式，通知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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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面或電子郵

件方式通知申

請人限期補正

，屆期未補正

、資格不符或

重複申請者，

駁回其申請。 

三、符合資格者依

出租公告所定

方式確定各類

居住單元之承

租順位及選定

居住單元。 

四、已選定居住單

元者應於通知

期限內辦理簽

約與公證。逾

期未辦理者，

住宅處得廢止

其承租權，並

由候補順位之

承租人依序遞

補。 

五、承租人應於租

期開始日起三

十日內完成入

住，逾期未入

住者，住宅處

得終止租約，

通知候補順位

之承租人依序

遞補。 

六、承租人於租賃

期間屆滿前終

止租約者，由

住宅處通知候

補順位之承租

人依序遞補，

免經公告。 

七、候補順位名冊

遞補完畢或名

冊有效期限期

滿後，住宅處

得依第八條第

書面或電子郵

件方式通知申

請人限期補正

，屆期未補正

、資格不符或

重複申請者，

駁回其申請。 

三、符合資格者依

出租公告所定

方式確定各類

居住單元之承

租順位及選定

居住單元。 

四、已選定居住單

元者應於通知

期限內辦理簽

約與公證。逾

期未辦理者，

住宅處得廢止

其承租權，並

由候補順位之

承租人依序遞

補。 

五、承租人應於租

期開始日起三

十日內完成入

住，逾期未入

住者，住宅處

得終止租約，

通知候補順位

之承租人依序

遞補。 

六、承租人於租賃

期間屆滿前終

止租約者，由

住宅處通知候

補順位之承租

人依序遞補，

免經公告。 

七、候補順位名冊

遞補完畢或名

冊有效期限期

滿後，住宅處

得依第八條第

限期補正，屆

期未補正、資

格不符或重複

申請者，駁回

其申請。 

三、符合資格者依

出租公告所定

方式確定各類

居住單元之承

租順位及選定

居住單元。 

四、已選定居住單

元者應於通知

期限內辦理簽

約與公證。逾

期未辦理者，

住宅處得廢止

其承租權，並

由候補順位之

承租人依序遞

補。 

五、承租人應於租

期開始日起三

十日內完成入

住，逾期未入

住者，住宅處

得終止租約，

通知候補順位

之承租人依序

遞補。 

六、承租人於租賃

期間屆滿前終

止租約者，由

住宅處通知候

補順位之承租

人依序遞補，

免經公告。 

七、候補順位名冊

遞補完畢或名

冊有效期限期

滿後，住宅處

得依第八條第

四項規定辦理

。 

請人限期補正申

請資料，以提供

民眾更便利之社

會住宅居住協助

服務。 

三、又配合本次修正

，住宅處將持續

優化「臺中市政

府社會住宅營運

管理系統」，建

置電子郵件已發

送或已讀取之功

能，俾利計算電

子郵件送達時點

及申請人補正期

限。  

 

法制局初審意見： 

第一項第二款僅明定

得以電子郵件方式通

知申請人限期補正，

請審酌有關電子郵件

送達時點及申請人無

法收受電子郵件時，

其送達效力如何認定

等情形，有無明定於

本辦法之必要，俾利

後續實務運作。 

法規會預審意見： 

請於說明欄補充說明

如何知悉電子郵件送

達時點。 

法規會意見： 

照法規會預審意見通

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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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項規定辦理

。 

前項第三款符

合資格者不包含計

畫回饋戶及專案戶

。 
民間興辦之社

會住宅得視實際需

要另訂出租方式，

報請住宅處核定後

辦理。    

住宅處得視實

際需要就民間興辦

之社會住宅，委託

其興辦人或經營管

理者辦理第一項規

定之事項。 

申請人未依限

履行點交、簽約及

公證者，自應行點

交、簽約或公證之

日起，共同居住者

一年內不得申請承

租第三條之社會住

宅。但因不可抗力

致不能依限履行者

，不在此限。 

第一項第四款

之公證費用，由經

營管理者與承租人

各負擔二分之一。

但承租人於簽約後

租期開始前、承租

期間未滿一年即申

請退租或因可歸責

承租人事由致租約

提前終止時，公證

費用由承租人全額

負擔，經營管理者

並得自保證金內逕

予扣抵。 

四項規定辦理

。 

前項第三款符

合資格者不包含計

畫回饋戶及專案戶

。 
民間興辦之社

會住宅得視實際需

要另訂出租方式，

報請住宅處核定後

辦理。    

住宅處得視實

際需要就民間興辦

之社會住宅，委託

其興辦人或經營管

理者辦理第一項規

定之事項。 

申請人未依限

履行點交、簽約及

公證者，自應行點

交、簽約或公證之

日起，共同居住者

一年內不得申請承

租第三條之社會住

宅。但因不可抗力

致不能依限履行者

，不在此限。 

第一項第四款

之公證費用，由經

營管理者與承租人

各負擔二分之一。

但承租人於簽約後

租期開始前、承租

期間未滿一年即申

請退租或因可歸責

承租人事由致租約

提前終止時，公證

費用由承租人全額

負擔，經營管理者

並得自保證金內逕

予扣抵。 

前項第三款符

合資格者不包含計

畫回饋戶及專案戶

。 
民間興辦之社

會住宅得視實際需

要另訂出租方式，

報請住宅處核定後

辦理。    

住宅處得視實

際需要就民間興辦

之社會住宅，委託

其興辦人或經營管

理者辦理第一項規

定之事項。 

申請人未依限

履行點交、簽約及

公證者，自應行點

交、簽約或公證之

日起，共同居住者

一年內不得申請承

租第三條之社會住

宅。但因不可抗力

致不能依限履行者

，不在此限。 

第一項第四款

之公證費用，由經

營管理者與承租人

各負擔二分之一。

但承租人於簽約後

租期開始前、承租

期間未滿一年即申

請退租或因可歸責

承租人事由致租約

提前終止時，公證

費用由承租人全額

負擔，經營管理者

並得自保證金內逕

予扣抵。 

第十二條  社會住宅

之承租人應於簽訂

租賃契約時繳納相

第十二條  社會住宅

之承租人應於簽訂

租賃契約時繳納相

第十二條  社會住宅

之承租人應於簽訂

租賃契約時繳納相

根據過往實務執行經

驗，承租人具關懷戶

身分者，通常經濟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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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於二個月租金總

額之保證金及第一

個月租金。但承租

人於簽約時具關懷

戶身分者，其保證

金為一個月租金總

額。 

當於二個月租金總

額之保證金及第一

個月租金。但承租

人於簽約時具關懷

戶身分者，其保證

金為一個月租金總

額。 

當於二個月租金總

額之保證金及第一

個月租金。 

況較為拮据，爰為擴

大保障其入住社宅之

權益，並參酌考新北

市、桃園市、臺南市

及國家住宅及都市更

新中心之做法，增訂

但書規定，將其應繳

納之保證金調整為一

個月租金總額。 

 

法制局初審意見： 

無意見。 

法規會預審意見： 

照案通過。 

法規會意見： 

照案通過。 

第十四條  社會住宅

承租人死亡，其租

約當然終止。共同

居住者如符合原公

告申請資格，得於

承租人死亡之日起

三個月內申請換約

續租至原租賃期限

屆滿時止。 

第十四條  社會住宅

承租人死亡，其租

約當然終止。共同

居住者如符合原公

告申請資格，得於

承租人死亡之日起

三個月內申請換約

續租至原租賃期限

屆滿時止。 

第十四條  社會住宅

承租人死亡，其租

約當然終止。共同

居住者如符合原公

告申請資格，得申

請換約續租至原租

賃期限屆滿時止。 

因應實務執行需要，

增訂社會住宅承租人

死亡之日起，共同居

住者申請換租續約之

期限。死亡日以戶政

機關死亡登記日為準

。 

 
法制局初審意見： 

無意見。 

法規會預審意見： 

照案通過。 

法規會意見： 

照案通過。 

第十六條  社會住宅

出租後，承租人、

其共同居住者或經

其允許使用房屋之

第三人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經營管理

者得終止租賃契約

並收回該住宅，承

租人應原狀交回，

不得要求任何補償

： 

一、有本法第三十

八條第一項規

定各款情形之

第十六條  社會住宅

出租後，承租人、

其共同居住者或經

其允許使用房屋之

第三人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經營管理

者得終止租賃契約

並收回該住宅，承

租人應原狀交回，

不得要求任何補償

： 

一、有本法第三十

八條第一項規

定各款情形之

第十六條  社會住宅

出租後，承租人、

其共同居住者或經

其允許使用房屋之

第三人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經營管理

者得終止租賃契約

並收回該住宅，承

租人應原狀交回，

不得要求任何補償

： 

一、有本法第三十

八條第一項規

定各款情形之

一、本市社會住宅租

賃契約書範本第

十一條規定契約

乙方違反相關情

事時，甲方得終

止租賃契約，且

乙方自契約終止

之日起三年內不

得再申請承租本

市社會住宅。 

二、第一項第一款所

稱本法第三十八

條第一項規定中

，第四款業涵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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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二、於社會住宅內

有公共危險、

妨害風化、竊

盜、賭博或其

他妨害居住安

寧之不法情事

。 

社會住宅之經

營管理者得要求承

租人將戶籍遷入並

提出證明文件；住

宅處得委託經營管

理者，依社區規約

或住宅處訂定之管

理規定進行管理，

社會住宅承租人應

共同遵守之；必要

時，得訪視住宅，

檢查建築物、設施

及設備，及核對承

租人身分，訪視前

應報請住宅處核定

後通知承租人配合

辦理。 

前二項規定，

應明定於租賃契約

。 

因第一項規定

而終止租賃契約並

收回住宅者，其承

租人、共同居住者

或經其允許使用房

屋致發生該項情形

之第三人，自社會

住宅租賃契約終止

之日起三年內不得

申請承租，且亦不

得為共同居住者。 

一。 

二、於社會住宅內

有公共危險、

妨害風化、竊

盜、賭博或其

他妨害居住安

寧之不法情事

。 

社會住宅之經

營管理者得要求承

租人將戶籍遷入並

提出證明文件；住

宅處得委託經營管

理者，依社區規約

或住宅處訂定之管

理規定進行管理，

社會住宅承租人應

共同遵守之；必要

時，得訪視住宅，

檢查建築物、設施

及設備，及核對承

租人身分，訪視前

應報請住宅處核定

後通知承租人配合

辦理。 

前二項規定，

應明定於租賃契約

。 

因第一項規定

而終止租賃契約並

收回住宅者，其承

租人、共同居住者

或經其允許使用房

屋致發生該款情形

之第三人，自社會

住宅租賃契約終止

之日起三年內不得

申請承租，且亦不

得為共同居住者。 

一。 

二、於社會住宅內

有公共危險、

妨害風化、竊

盜、賭博或其

他妨害居住安

寧之不法情事

。 

社會住宅之經

營管理者得要求承

租人將戶籍遷入並

提出證明文件；住

宅處得委託經營管

理者，依社區規約

或住宅處訂定之管

理規定進行管理，

社會住宅承租人應

共同遵守之；必要

時，得訪視住宅，

檢查建築物、設施

及設備，及核對承

租人身分，訪視前

應報請住宅處核定

後通知承租人配合

辦理。 

前二項規定，

應明定於租賃契約

。 

因第一項第二

款規定而終止租賃

契約並收回住宅者

，其承租人、共同

居住者或經其允許

使用房屋致發生該

款情形之第三人，

自社會住宅租賃契

約終止之日起三年

內不得申請承租，

且亦不得為共同居

住者。 

前述本市社會住

宅租賃契約書範

本第十一條規定

情形，且其餘各

款亦屬三年內不

得再申請承租本

市社會住宅之情

事，爰將第一項

第一款納入第四

項併予規範。 

 
法制局初審意見： 

說明欄第二點之論述

方式易生本市社會住

宅租賃契約書範本第

十一條規定即公法上

行政處分之誤解，建

議刪除。 

法規會預審意見： 

一、第四項「該款」

修正為「該項」

。 

二、說明欄第二點予

以刪除，並酌修

說明欄內容。 

法規會意見： 

照法規會預審意見通

過。 

 
 

 



 

 

臺中市政府自治法規審查提案表 

編    號 (三) 提 案 單 位 民政局 

案   由 
為修正「臺中市公立殯葬設施使用收費標準」部分

條文及第五條附表修正草案，提請 審議。 

說    明 

一、 臺中市公立殯葬設施使用收費標準於一百零一

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訂定發布，其後歷經五次修

正，最近一次修正日期為一百十年二月二十三

日。今參酌一百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修正公布

之殯葬管理條例第二十一條之二規定，且因應納

骨堂(塔)等各項公立殯葬設施之增設與使用情

形變動，並解決實務運作所生問題，爰修正本收

費標準。。 

二、 檢附本案修正草案總說明、修正草案條文及附表

對照表、修正草案條文及相關立法資料。 

辦    法 經法規委員會審查通過後，提市政會議決議。 

法 制 局 

初 審 意 見 
如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說明欄。 

法 規 會 

預 審 決 議 
修正通過，通過條文如附件。 

法 規 會 

決 議 
修正通過，通過條文如附件。 

 



 

臺中市公立殯葬設施使用收費標準修正草案總說

明 

臺中市公立殯葬設施使用收費標準前經臺中市政府以一百零一年十

二月二十二日府授法規字第一○一○二二九二八七號令訂定發布，其後

歷經五次修正，最近一次修正日期為一百十年二月二十三日。今參酌一百

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修正公布之殯葬管理條例第二十一條之二規定，

且為應納骨堂(塔)等各項公立殯葬設施之增設與使用情形異動，以解決

實務運作衍生問題，爰修正本標準部分條文及相關附表，其修正重點如下

： 

一、為統一本條法制體例，酌予修正文字(修正條文第四條) 

二、因應部分公墓已無使用，刪除相關收費項目，另為推廣多元環保葬法

，修正收費項目為免費。(修正條文第五條附表一) 

三、增訂北屯區第二十八公墓納骨塔、太平區第一花園公墓第三納骨塔、

東勢區第一公墓第二納骨塔收費標準，並修正部分骨灰(骸)存放設

施之名稱，另酌修備註第二點有關后里區民及納骨堂所在地里民之

費用減免文字及備註第三點有關大雅區上楓里及大楓里居民費用減

免文字。(修正條文第五條附表二)  

四、修正禮廳、靈堂之冷氣提供時間及靈堂冷氣費收費標準。(修正條文

第五條附表三) 

五、考量民間全屍習俗觀念及需求，增訂殘肢火化收費標準，另新增備註

說明火化費內含核發火化許可證及火化證明書之行政規費。(修正條

文第五條附表四)  

六、非本市籍市民暫厝骨灰(骸)得減半收取保證金之相關規定。(修正條

文第六條) 

七、為符合本收費標準標準用詞，酌予修正文字(修正條文第七條第五項

) 

八、增訂補發證明之收費規定。(修正條文第九條) 

九、參酌殯葬管理條例第二十一條之二規定，修正因執行公務以致死亡

之軍公教人員及殉職義勇警察、民防人員、義勇消防人員或其他依法



 

令從事於公務之人員，得免費使用公立殯葬設施，並酌予修正文字。

(修正條文第十條) 

十、文字酌予修正(修正條文第十一條第一項) 

十一、符合特定條件而免費使用公立殯葬設施者，不受使用項目及方式

限制。(修正條文第十二條) 

十二、公立納骨堂（塔）所在里居民申請使用櫃位者，費用減免之計算刪

除最低價位之限制。(修正條文第十三條) 

十三、無名(主)屍體之冷藏費用，有特殊原因時，例外得以家屬至通知認

領機關認領之日起算。(修正條文第十五條)  



 

臺中市公立殯葬設施使用收費標準修正草案條文

對照表 
法規會通過名稱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臺中市公立殯葬設

施使用收費標準 

臺中市公立殯葬設

施使用收費標準 

臺中市公立殯葬設

施使用收費標準 

名稱未修正。 

法制局初審意見： 

無意見。 

法規會預審意見： 

照案通過。 

法規會意見： 

照案通過。 

法規會通過條文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標準依

臺中市殯葬管

理自治條例第

二十四條規定

訂定之。 

第一條 本標準依

臺中市殯葬管

理自治條例第

二十四條規定

訂定之。 

第一條 本標準依

臺中市殯葬管

理自治條例第

二十四條規定

訂定之。 

本條未修正。 

法制局初審意見： 

無意見。 

法規會預審意見： 

照案通過。 

法規會意見： 

照案通過。 

第二條 本標準之

主管機關為臺

中市政府民政

局（以下簡稱民

政局），並委由

所屬臺中市生

命禮儀管理處

（以下簡稱生

命禮儀處）或臺

中市各區公所

（以下簡稱區

公所）執行。 

第二條 本標準之

主管機關為臺

中市政府民政

局（以下簡稱民

政局），並委由

所屬臺中市生

命禮儀管理處

（以下簡稱生

命禮儀處）或臺

中市各區公所

（以下簡稱區

公所）執行。 

第二條 本標準之

主管機關為臺

中市政府民政

局（以下簡稱民

政局），並委由

所屬臺中市生

命禮儀管理處

（以下簡稱生

命禮儀處）或臺

中市各區公所

（以下簡稱區

公所）執行。 

本條未修正。 

法制局初審意見： 

無意見。 

法規會預審意見： 

照案通過。 

法規會意見： 

照案通過。 

第三條 本標準用

詞，定義如下： 

一、公立殯葬設

施：指臺中

市 政 府 設

置之公墓、

第三條 本標準用

詞，定義如下： 

一、公立殯葬設

施：指臺中

市 政 府 設

置之公墓、

第三條 本標準用

詞，定義如下： 

一、公立殯葬設

施：指臺中

市 政 府 設

置之公墓、

本條未修正。 

法制局初審意見： 

無意見。 

法規會預審意見： 

照案通過。 

法規會意見： 



 

殯儀館、禮

廳及靈堂、

火化場、骨

灰 (骸 )存

放 設 施 及

其 附 屬 相

關設施。 

二、本市籍市

民：指使用

公 立 殯 葬

設 施 之 亡

者，其死亡

時 戶 籍 設

籍 於 臺 中

市（以下簡

稱本市）。 

殯儀館、禮

廳及靈堂、

火化場、骨

灰 (骸 )存

放 設 施 及

其 附 屬 相

關設施。 

二、本市籍市

民：指使用

公 立 殯 葬

設 施 之 亡

者，其死亡

時 戶 籍 設

籍 於 臺 中

市（以下簡

稱本市）。 

殯儀館、禮

廳及靈堂、

火化場、骨

灰 (骸 )存

放 設 施 及

其 附 屬 相

關設施。 

二、本市籍市

民：指使用

公 立 殯 葬

設 施 之 亡

者，其死亡

時 戶 籍 設

籍 於 臺 中

市（以下簡

稱本市）。 

照案通過。 

第四條 亡者具下

列情形之一者，

其遺屬或關係

人得申請以本

市籍市民收取

費用： 

一、配偶（含已

死亡配偶）

設 籍 於 本

市。 

二、已埋葬於本

市公、私立

公 墓 或 公

有 土 地 五

年 以 上 及

墳 墓 設 置

管 理 條 例

施 行 前 已

埋 葬 於 本

市 私 人 土

地。 

三、已安奉於本

第四條 亡者具下

列情形之一者，

遺屬或關係人

得申請以本市

籍市民收取費

用： 

一、配偶（含已

死亡配偶）

設 籍 於 本

市。 

二、已埋葬於本

市公、私立

公 墓 或 公

有 土 地 五

年 以 上 及

墳 墓 設 置

管 理 條 例

施 行 前 已

埋 葬 於 本

市 私 人 土

地 之 骨 灰

(骸)，申請

第四條 亡者具下

列情形之一者，

遺屬或關係人

得申請以本市

籍市民收取費

用： 

一、配偶（含已

死亡配偶）

設 籍 於 本

市。 

二、已埋葬於本

市公、私立

公 墓 或 公

有 土 地 五

年 以 上 及

墳 墓 設 置

管 理 條 例

施 行 前 已

埋 葬 於 本

市 私 人 土

地 之 骨 灰

(骸)，申請

本條未修正。 

法制局初審意見： 

一、第 4 條第 1 項

本文，建議修

正為「亡者雖

非本市籍市民

，而具下列情

形之一者，其

遺屬或關係人

得申請比照本

市籍市民使用

收取費用」。 

二、第 4 條第 1 項

第 2 款規定後

段明定「申請

使用本市火化

場及公立骨灰

（骸）存放設

施。」得以本

市籍市民收費

，惟與本條其

他款規定均不



 

市 公 立 骨

灰（骸）存

放 設 施 二

年以上。 

四、持永久居留

證，其居留

證 上 之 居

留 地 址 為

本 市 之 外

國人。 

五、查無戶籍資

料者，以族

譜、家族系

統 表 或 最

原 始 之 日

治 時 期 調

查 簿 等 相

關 文 件 所

載 之 戶 籍

地 為 本 市

者，推定亡

者 之 戶 籍

為本市。 

六、持死產證明

書 或 醫 療

院 所 開 立

之 妊 娠 中

止 相 關 證

明文件，亡

者 其 父 或

母 設 籍 本

市。 

使 用 本 市

火 化 場 及

公 立 骨 灰

（骸）存放

設施。 

三、已安奉於本

市 公 立 骨

灰（骸）存

放 設 施 二

年以上。 

四、持永久居留

證，其居留

證 上 之 居

留 地 址 為

本 市 之 外

國人。 

五、查無戶籍資

料者，以族

譜、家族系

統 表 或 最

原 始 之 日

治 時 期 調

查 簿 等 相

關 文 件 所

載 之 戶 籍

地 為 本 市

者，推定亡

者 之 戶 籍

為本市。 

六、持死產證明

書 或 醫 療

院 所 開 立

之 妊 娠 中

止 相 關 證

明文件，亡

者 其 父 或

母 設 籍 本

市。 

使 用 本 市

火 化 場 及

公 立 骨 灰

（骸）存放

設施。 

三、已安奉於本

市 公 立 骨

灰（骸）存

放 設 施 二

年以上。 

四、持永久居留

證，其居留

證 上 之 居

留 地 址 為

本 市 之 外

國人。 

五、查無戶籍資

料者，以族

譜、家族系

統 表 或 最

原 始 之 日

治 時 期 調

查 簿 等 相

關 文 件 所

載 之 戶 籍

地 為 本 市

者，推定亡

者 之 戶 籍

為本市。 

六、持死產證明

書 或 醫 療

院 所 開 立

之 妊 娠 中

止 相 關 證

明文件，亡

者 其 父 或

母 設 籍 本

市。 

相同，其他款

規定均未限制

使用本市火化

場及公立骨灰

（骸）存放設

施，為使與其

他款規定一致

，建議刪除「

申請使用本市

火化場及公立

骨灰（骸）存

放設施。」之

限制。 

三、同第 4 條第 1

項第 2 款本文

規定參照第 4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已安

奉於本市公立

骨灰（骸）存

放設施二年以

上。」，似乎規

定「已埋葬於

本市公、私立

公墓或公有土

地五年以上及

墳墓設置管理

條例施行前已

埋葬於本市私

人土地」即可

，是否毋庸再

強調「之骨灰

(骸)」，建請刪

除「之骨灰(骸

)」。 

法規會預審意見： 

第一項本文之「關

係人」係指何人，有



 

無相關規範？又第

四款規定之「持永

久居留證」者，是否

包括「港澳地區的

人民」？請提案機

關釐清，餘酌修文

字後通過。 

法規會意見： 

照預審意見通過。 

第五條 使用公立

殯葬設施之費

用，除本標準另

有規定外，依附

表規定分別向

生命禮儀處或

區公所繳納。 

       本市籍市

民使用公立火

化場遺體火化

費之收費日期，

由主管機關另

行公告。  

       骨灰(骸)

櫃位以單櫃核

計價金，第一次

申請雙人、複數

櫃者進塔時，使

用櫃位應達申

請櫃位之半數，

並以單櫃價金

乘計複數櫃位

數量，一次繳

清；未使用之櫃

位，先以本市籍

市民收費。但嗣

後使用者非本

市籍市民或不

符第四條各款

第五條 使用公立

殯葬設施之費

用，除本標準另

有規定外，依附

表規定分別向

生命禮儀處或

區公所繳納。 

       本市籍市

民使用公立火

化場遺體火化

費之收費日期，

由主管機關另

行公告。  

       骨灰(骸)

櫃位以單櫃核

計價金，第一次

申請雙人、複數

櫃者進塔時，使

用櫃位應達申

請櫃位之半數，

並以單櫃價金

乘計複數櫃位

數量，一次繳

清；未使用之櫃

位，先以本市籍

市民收費。但嗣

後使用者非本

市籍市民或不

符第四條各款

第五條 使用公立

殯葬設施之費

用，除本標準另

有規定外，依附

表規定分別向

生命禮儀處或

區公所繳納。 

       本市籍市

民使用公立火

化場遺體火化

費之收費日期，

由主管機關另

行公告。  

       骨灰(骸)

櫃位以單櫃核

計價金，第一次

申請雙人、複數

櫃者進塔時，使

用櫃位應達申

請櫃位之半數，

並以單櫃價金

乘計複數櫃位

數量，一次繳

清；未使用之櫃

位，先以本市籍

市民收費。但嗣

後使用者非本

市籍市民或不

符第四條各款

本條未修正。 

法制局初審意見： 

無意見。 

法規會預審意見： 

照案通過。 

法規會意見： 

照案通過。 



 

規定者，應再補

足差價。 

       骨灰櫃位

以一櫃多罐方

式設置者，除第

一罐依第一項

之附表收費外，

第二罐以上免

費存放。 

       中華民國

一百零七年一

月一日後設置

之神主牌位，依

附表內該納骨

堂(塔)骨灰櫃

位之最高價減

半收費。 

規定者，應再補

足差價。 

       骨灰櫃位

以一櫃多罐方

式設置者，除第

一罐依第一項

之附表收費外，

第二罐以上免

費存放。 

       中華民國

一百零七年一

月一日後設置

之神主牌位，依

附表內該納骨

堂(塔)骨灰櫃

位之最高價減

半收費。 

規定者，應再補

足差價。 

       骨灰櫃位

以一櫃多罐方

式設置者，除第

一罐依第一項

之附表收費外，

第二罐以上免

費存放。 

       中華民國

一百零七年一

月一日後設置

之神主牌位，依

附表內該納骨

堂(塔)骨灰櫃

位之最高價減

半收費。 

第六條 非本市籍

市民使用公立殯

葬設施及其附屬

設施者，除神主

牌位、樹葬、植存

及骨灰拋灑按第

五條第五項及附

表所列標準收費

外，其餘按下列

倍數，收取使用

規費： 

 一、公墓：五倍。 

 二、骨灰(骸)存

放設施：三

倍。 

 三、殯儀館：三倍

。 

 四、火化場：二點

五倍。 

   亡者三親等

內之直系血親，

第六條 非本市籍

市民使用公立殯

葬設施及其附屬

設施者，除神主

牌位、樹葬、植存

及骨灰拋灑按第

五條第五項及附

表所列標準收費

外，其餘按下列

倍數，收取使用

規費： 

 一、公墓：五倍。 

 二、骨灰(骸)存

放設施：三

倍。 

 三、殯儀館：三倍

。 

 四、火化場：二點

五倍。 

   亡者三親等

內之直系血親，

第六條 非本市籍

市民使用公立殯

葬設施及其附屬

設施者，除神主

牌位、樹葬、植存

及骨灰拋灑按第

五條第五項及附

表所列標準收費

外，其餘按下列

倍數，收取使用

規費： 

 一、公墓：五倍。 

 二、骨灰(骸)存

放設施：三

倍。 

 三、殯儀館：三倍

。 

 四、火化場：二點

五倍。 

   亡者三親等

內之直系血親，

一、按本標準第七

條第六項規定

：「第四項第

一款情形，除

因本市未能完

成新建公立骨

灰（骸）存放設

施，致申請人

未能將骨灰(

骸)存放於該

新建設施之情

形外，應收取

暫厝期間之使

用規費，並得

自保證金內扣

抵。」臺中市公

立殯葬設施使

用管理辦法第

三十一條第五

項規定：「暫厝

期間屆滿，未



 

其戶籍設籍於本

市者，依前項倍

數減半收取使用

規費。 

   非本市籍市

民 暫 厝 骨 灰

(骸)收取三倍

使用規費及保

證金。但有前項

情形者，減半收

取使用規費及

保證金。 

其戶籍設籍於本

市者，依前項倍

數減半收取使用

規費。 

   非本市籍市

民 暫 厝 骨 灰

(骸)收取三倍

使用規費及保

證金。但有前項

情形者，減半收

取使用規費及

保證金。 

其戶籍設籍於本

市者，依前項倍

數減半收取使用

規費。 

   非本市籍市

民 暫 厝 骨 灰

(骸)收取三倍

使用規費及保

證金。但有前項

情形者，減半收

取使用規費。 

移出骨灰（骸）

罈(罐)，經通

知二次仍未處

理時，得由生

命禮儀處或區

公所代為處理

，並以保證金

充抵相關費用

。」暫厝保證

金得用以扣抵

暫厝期間之使

用規費及充抵

屆期未移出骨

灰（骸）罈(罐

)之代為處理

相關費用等。 

二、非本市籍市民

暫厝骨灰(骸)

符合本條第二

項規定者，既

得依非本市籍

市民之收費倍

數減半收取使

用規費，則其

保證金亦併予

減免，方屬妥

適，爰修正第

三項但書規定

。 

法制局初審意見： 

無意見。 

法規會預審意見： 

照案通過。 

法規會意見： 

照案通過。 

第七條 暫厝骨灰

（骸）於公立骨灰

（骸）存放設施者

第七條 暫厝骨灰

（骸）於公立骨灰

（骸）存放設施者

第七條 暫厝骨灰

（骸）於公立骨灰

（骸）存放設施者

為符合本標準第三

條第二款標準用詞

本市籍市民，爰修



 

，按月收取使用

規費新臺幣三百

元，並於首次申

請暫厝時收取保

證金新臺幣二萬

元。 

保證金於暫

厝終了，領回骨

灰（骸）時，無息

退還。 

第一項暫厝

未滿一個月者仍

以新臺幣三百元

計收。 

第一項暫厝

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得申請放置

於生命禮儀處指

定之區域，僅收

取保證金新臺幣

二萬元： 

一、本市各行政

區原有公立

骨灰（骸）存

放設施櫃位

不足百分之

五，且已有

公立骨灰(

骸)存放設

施興辦事業

計畫經核准

，並編列相

關工程預算

。 

二、其他特殊事

由經民政局

，按月收取使用

規費新臺幣三百

元，並於首次申

請暫厝時收取保

證金新臺幣二萬

元。 

保證金於暫

厝終了，領回骨

灰（骸）時，無息

退還。 

第一項暫厝

未滿一個月者仍

以新臺幣三百元

計收。 

第一項暫厝

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得申請放置

於生命禮儀處指

定之區域，僅收

取保證金新臺幣

二萬元： 

一、本市各行政

區原有公立

骨灰（骸）存

放設施櫃位

不足百分之

五，且已有

公立骨灰(

骸)存放設

施興辦事業

計畫經核准

，並編列相

關工程預算

。 

二、其他特殊事

由經民政局

，按月收取使用

規費新臺幣三百

元，並於首次申

請暫厝時收取保

證金新臺幣二萬

元。 

保證金於暫

厝終了，領回骨

灰（骸）時，無息

退還。 

第一項暫厝

未滿一個月者仍

以新臺幣三百元

計收。 

第一項暫厝

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得申請放置

於生命禮儀處指

定之區域，僅收

取保證金新臺幣

二萬元： 

一、本市各行政

區原有公立

骨灰（骸）存

放設施櫃位

不足百分之

五，且已有

公立骨灰(

骸)存放設

施興辦事業

計畫經核准

，並編列相

關工程預算

。 

二、其他特殊事

由經民政局

正第五項文字。 

法制局初審意見： 

無意見。 

法規會預審意見： 

照案通過。 

法規會意見： 

照案通過。 



 

核准。 

依前項第一

款規定申請暫厝

者，以設籍於新

建公立骨灰(骸)

存放設施行政區

內之本市籍市民

為限。 

      第四項第一

款情形，除因本

市未能完成新建

公立骨灰（骸）存

放設施，致申請

人未能將骨灰(

骸)存放於該新

建設施之情形外

，應收取暫厝期

間之使用規費，

並得自保證金內

扣抵。 

核准。 

依前項第一

款規定申請暫厝

者，以設籍於新

建公立骨灰(骸)

存放設施行政區

內之本市籍市民

為限。 

      第四項第一

款情形，除因本

市未能完成新建

公立骨灰（骸）存

放設施，致申請

人未能將骨灰(

骸)存放於該新

建設施之情形外

，應收取暫厝期

間之使用規費，

並得自保證金內

扣抵。 

核准。 

依前項第一

款規定申請暫厝

者，以設籍於新

建公立骨灰(骸)

存放設施行政區

內之本市市民為

限。 

      第四項第一

款情形，除因本

市未能完成新建

公立骨灰（骸）存

放設施，致申請

人未能將骨灰(

骸)存放於該新

建設施之情形外

，應收取暫厝期

間之使用規費，

並得自保證金內

扣抵。 

第八條 放置公立

骨灰(骸)櫃位

之骨灰（骸），五

年內因故需更

換櫃位時，得申

請更換並補足

使用規費差價

及行政規費新

臺幣一千五百

元。 

       前項高價

位櫃位更換至

低價位櫃位，差

價不予退還。 

    骨灰(骸)櫃

位更換，以同一

納骨堂（塔）同型

第八條□放置公立

骨灰(骸)櫃位

之骨灰（骸），五

年內因故需更

換櫃位時，得申

請更換並補足

使用規費差價

及行政規費新

臺幣一千五百

元。 

       前項高價

位櫃位更換至

低價位櫃位，差

價不予退還。 

骨灰(骸)櫃

位更換，以同一

納骨堂（塔）同型

第八條□放置公立

骨灰(骸)櫃位

之骨灰（骸），五

年內因故需更

換櫃位時，得申

請更換並補足

使用規費差價

及行政規費新

臺幣一千五百

元。 

       前項高價

位櫃位更換至

低價位櫃位，差

價不予退還。 

      骨灰(骸)櫃

位更換，以同一

納骨堂（塔）同型

本條未修正。 

法制局初審意見： 

無意見。 

法規會預審意見： 

照案通過。 

法規會意見： 

照案通過。 



 

櫃位一次為限，

並以原申請使用

日起算使用年限

；不同納骨堂（

塔）或已使用超

過五年者，須重

新繳納使用規費

。 

櫃位一次為限，

並以原申請使用

日起算使用年限

；不同納骨堂（

塔）或已使用超

過五年者，須重

新繳納使用規費

。 

櫃位一次為限，

並以原申請使用

日起算使用年限

；不同納骨堂（

塔）或已使用超

過五年者，須重

新繳納使用規費

。 

第九條 核發埋葬

許可證明、起掘

許可證明或其

他相關證明，同

座墳墓同次埋

葬、起掘收取行

政規費新臺幣

二百元；其補發

者，減半收費。 

   補發火化許

可證明或火化

證明書，每份收

取行政規費新

臺幣五十元。 

第九條 核發埋葬

許可證明、起掘

許可證明或其

他相關證明，同

座墳墓同次埋

葬、起掘收取行

政規費新臺幣

二百元；其補發

者，減半收費。 

   補發火化許

可證明或火化

證明書，每份收

取行政規費新

臺幣五十元。 

第九條 核發埋葬

許可證明、起掘

許可證明或其

他相關證明，同

座墳墓同次埋

葬、起掘收取行

政規費新臺幣

二百元。 

一、現行規定僅規

範埋葬、起掘

等墳墓相關證

明之核發費用

，考量實務運

作需求，並參

酌材料、人工

等成本，爰增

訂後段補發該

等證明者，以

核發費用減半

收費之規定。 

二、考量實務常有

補發火化許可

證明或火化證

明書之需求，

該等證明非屬

墳墓相關者，

爰增訂第二項

收費規定，以

資明確。 

法制局初審意見： 

無意見。 

法規會預審意見： 

照案通過。 

法規會意見： 

照案通過。 

第十條 亡者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

第十條 亡者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

第十條 亡者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

一、第一項文字修

正。 



 

其遺屬或關係人

得持相關文件向

生命禮儀處或區

公所申請免費使

用公立殯葬設施

： 

 一、本市列冊有

案 之 低 收

入戶。 

 二、本市列冊有

案 中 低 收

入 戶 且 為

獨居。 

 三、本市仁愛之

家院民。 

 四、因執行公務

以致死亡之

軍公教人員

及殉職義勇

警察、民防

人員、義勇

消防人員或

其他依法令

從事於公務

之人員。 

 五、捐贈遺體或

器官。 

 六、其他特殊事

由經民政局

核准。 

   設籍於本市

公立殯儀館及火

化場所在區域一

年以上之本市籍

市民，其遺屬或

關係人得持相關

文件向生命禮儀

處或區公所申請

其遺屬或關係人

得持相關文件向

生命禮儀處或區

公所申請免費使

用公立殯葬設施

： 

 一、本市列冊有

案之低收入

戶。 

 二、本市列冊有

案中低收入

戶且為獨居

。 

 三、本市仁愛之

家院民。 

 四、因執行公務

以致死亡之

軍公教人員

及殉職義勇

警察、民防

人員、義勇

消防人員或

其他依法令

從事於公務

之人員。 

 五、捐贈遺體或

器官。 

 六、其他特殊事

由經民政局

核准。 

   設籍於本市

公立殯儀館及火

化場所在區域一

年以上之本市籍

市民，其遺屬或

關係人得持相關

文件向生命禮儀

處或區公所申請

遺屬或關係人得

持相關文件向生

命禮儀處或區公

所申請免費使用

公立殯葬設施： 

 一、本市列冊有

案之低收入

戶。 

 二、本市列冊有

案中低收入

戶且為獨居

。 

 三、本市仁愛之

家院民。 

 四、因執行公務

以致死亡。 

 五、捐贈遺體或

器官。 

 六、其他特殊事

由經民政局

核准。 

   設籍於本市

公立殯儀館及火

化場所在區域一

年以上之本市籍

市民，其遺屬或

關係人得持相關

文件向生命禮儀

處或區公所申請

免費使用該區域

之公立殯儀館及

火化場。 

   前項區域，

由民政局公告之

。 

   依殯葬管理

條例第三十九條

應行遷葬之墳墓

二、參酌一百十二

年十二月二十

七日總統修正

公布殯葬管理

條例第二十一

條之二第一項

規定：「殉職警

察、義勇警察、

民防人員、消

防人員、 義勇

消防人員或其

他依法令從事

於公務之人員

，使用公立殯

葬設施，免收

費用。」及公務

人員退休資遣

撫卹法第五十

二條第一項第

二款有關在職

公務人員因執

行公務以致死

亡之撫卹原因

，爰修正本條

第一項第四款

規定。 

法制局初審意見： 

無意見。 

法規會預審意見： 

照案通過。 

法規會意見： 

照案通過。 



 

免費使用該區域

之公立殯儀館及

火化場。 

   前項區域，

由民政局公告之

。 

   依殯葬管理

條例第三十九條

應行遷葬之墳墓

，得申請暫厝生

命禮儀處指定之

納骨堂(塔)一年

，並免收取使用

規費及保證金。 

   無名(主)屍 

體或骨灰(骸)經

警察機關或其他

權責機關函請代

為殮葬者，得免

費使用公立殯儀

館、火化場及其

附屬設施；其骨

灰(骸)安厝於生

命禮儀處指定之

納骨堂(塔)或以

樹葬、植存、骨灰

拋灑方式安葬之

，免收取使用規

費及保證金。 

   無名(主)屍

體經關係人申

請不依前項方

式處理者，應收

取相關使用規

費及保證金。 

免費使用該區域

之公立殯儀館及

火化場。 

   前項區域，

由民政局公告之

。 

   依殯葬管理

條例第三十九條

應行遷葬之墳墓

，得申請暫厝生

命禮儀處指定之

納骨堂(塔)一年

，並免收取使用

規費及保證金。 

   無名(主)屍

體或骨灰(骸)經

警察機關或其他

權責機關函請代

為殮葬者，得免

費使用公立殯儀

館、火化場及其

附屬設施；其骨

灰(骸)安厝於生

命禮儀處指定之

納骨堂(塔)或以

樹葬、植存、骨灰

拋灑方式安葬之

，免收取使用規

費及保證金。 

   無名(主)屍

體經關係人申請

不依前項方式處

理者，應收取相

關使用規費及保

證金。 

，得申請暫厝生

命禮儀處指定之

納骨堂(塔)一年

，並免收取使用

規費及保證金。 

   無名(主)屍

體或骨灰(骸)經

警察機關或其他

權責機關函請代

為殮葬者，得免

費使用公立殯儀

館、火化場及其

附屬設施；其骨

灰(骸)安厝於生

命禮儀處指定之

納骨堂(塔)或以

樹葬、植存、骨灰

拋灑方式安葬之

，免收取使用規

費及保證金。 

   無名(主)屍

體經關係人申

請不依前項方

式處理者，應收

取相關使用規

費及保證金。 

第十條之一 亡者

為外縣市列冊之

低收入戶，其遺

第十條之一 亡者

為外縣市列冊之

低收入戶，其遺

第十條之一 亡者

為外縣市列冊之

低收入戶，其遺

本條未修正。 

法制局初審意見： 

無意見。 



 

屬或關係人得持

相關文件向生命

禮儀處或區公所

申請免費使用公

立火化場、骨灰 

(骸)存放設施，

或免費以樹葬、

植存及骨灰拋灑

方式安葬之。 

屬或關係人得持

相關文件向生命

禮儀處或區公所

申請免費使用公

立火化場、骨灰 

(骸)存放設施，

或免費以樹葬、

植存及骨灰拋灑

方式安葬之。 

屬或關係人得持

相關文件向生命

禮儀處或區公所

申請免費使用公

立火化場、骨灰 

(骸)存放設施，

或免費以樹葬、

植存及骨灰拋灑

方式安葬之。 

法規會預審意見： 

照案通過。 

法規會意見： 

照案通過。 

第十一條 亡者有

下列情形之一

者，其遺屬或關

係人得持相關

文件向生命禮

儀處或區公所

申請使用公立

殯葬設施減半

收費： 

  一、外縣市列冊

之 低 收 入

戶 申 請 使

用 公 立 公

墓 、 殯 儀

館、禮廳及

其 附 屬 相

關設施。 

二、其他特殊事

由 經 民 政

局核准。 

      遺屬或關係

人依前項申請收

費減半如同時符

合本標準其他減

免規定，僅得擇

一申請。 

第十一條 亡者有

下列情形之一

者，其遺屬或關

係人得持相關

文件向生命禮

儀處或區公所

申請使用公立

殯葬設施減半

收費： 

一、外縣市列冊

之 低 收 入

戶 申 請 使

用 公 立 公

墓、殯儀館

、禮廳及其

附 屬 相 關

設施。 

二、其他特殊事

由經民政局

核准。 

      遺屬或關係

人依前項申請收

費減半如同時符

合本標準其他減

免規定，僅得擇

一申請。 

第十一條 亡者有

下列情形之一

者，遺屬或關係

人得持相關文

件向生命禮儀

處或區公所申

請使用公立殯

葬設施減半收

費： 

一、外縣市列冊

之 低 收 入

戶 申 請 使

用 公 立 公

墓、殯儀館

、禮廳及其

附 屬 相 關

設施。 

二、其他特殊事

由經民政局

核准。 

      遺屬或關係

人依前項申請收

費減半如同時符

合本標準其他減

免規定，僅得擇

一申請。 

第一項文字修正。 

法制局初審意見： 

無意見。 

法規會預審意見： 

照案通過。 

法規會意見： 

照案通過。 

第十二條 依第十

條至第十一條免

費或減半收費使

第十二條 依第十

條至第十一條免

費或減半收費使

第十二條 依第十

條至第十一條免

費或減半收費使

一、現行第三項有

關因執行公務

以致死亡、捐



 

用公立殯葬設施

，其使用項目及

方式如下： 

 一、公墓之最小

面積。 

 二、納骨堂（塔）

以現有空櫃

位最低價之

單一單罐櫃

位為限。 

 三、使用殯儀館、

禮廳及靈堂

者，不包括 

靈堂及甲、乙

、丙級禮廳；

使用丁級、戊

級禮廳及冷

氣以三小時

並免收清潔

費一次為限；

使用冷藏、停

柩設備以十

五日為限。 

 四、使用火化場

者。 

 五、以樹葬、植存

及骨灰拋灑

方式辦理。 

  前項第四款

情形，僅火化當

日及翌日免收骨

灰暫存費。 

依第十條第

一項第四款至第

六款規定免費使

用各項公立殯葬

設施者，不受前

二項規定限制。 

用公立殯葬設施

，其使用項目及

方式如下： 

 一、公墓之最小

面積。 

 二、納骨堂（塔）

以現有空櫃

位最低價之

單一單罐櫃

位為限。 

 三、使用殯儀館、

禮廳及靈堂

者，不包括

靈堂及甲、

乙、丙級禮

廳；使用丁

級、戊級禮

廳及冷氣以

三小時並免

收清潔費一

次為限；使

用冷藏、停

柩設備以十

五日為限。 

 四、使用火化場

者。 

 五、以樹葬、植存

及骨灰拋灑

方式辦理。 

   前項第四款

情形，僅火化當

日及翌日免收骨

灰暫存費。 

   依第十條第

一項第四款至第

六款規定免費使

用各項公立殯葬

設施者，不受前

用公立殯葬設施

，其使用項目及

方式如下： 

 一、公墓之最小

面積。 

 二、納骨堂（塔）

以現有空櫃

位最低價之

單一單罐櫃

位為限。 

 三、使用殯儀館、

禮廳及靈堂

者，不包括

靈堂及甲、

乙、丙級禮

廳；使用丁

級、戊級禮

廳及冷氣以

三小時並免

收清潔費一

次為限；使

用冷藏、停

柩設備以十

五日為限。 

 四、使用火化場

者。 

 五、以樹葬、植存

及骨灰拋灑

方式辦理。 

   前項第四款

情形，僅火化當

日及翌日免收骨

灰暫存費。 

   因執行公務

以致死亡、捐贈

遺體、器官或其

他特殊事由經民

政局核准者，使

贈遺體或器官

之要件，係基

於體恤及獎勵

義行等目的，

並配合現行第

十條第一項第

四款、第五款

規定；又現行

第三項所定其

他特殊事由經

民政局核准者

，僅指第十條

第一項第六款

或兼指第十一

條第一項第二

款情形，適用

上有疑義，為

符合本條立法

目的，適用上

應以社會重大

案件等特殊情

形經核准免費

使用之第十條

第一項第六款

為限，爰修正

本條第三項前

段規定，以資

明確。 

二、第三項係因保

障重大公益之

立法目的而免

費使用各項公

立殯葬設施，

自不宜再限制

其免費使用公

立殯葬設施之

項目及方式，

爰修正第三項



 

   第十條第五

項情形，使用冷

藏設備日數，不

受第一項第三款

之限制。 

二項規定限制。 

   第十條第五

項情形，使用冷

藏設備日數，不

受第一項第三款

之限制。 

用各項公立殯葬

設施，不受前項

規定限制。 

   第十條第五

項情形，使用冷

藏設備日數，不

受第一項第三款

之限制。 

後段為不受前

二項規定限制

。 

法制局初審意見： 

無意見。 

法規會預審意見： 

照案通過。 

法規會意見： 

照案通過。 

第十三條 死亡時

設籍本市公立納

骨堂（塔）所在里

一年以上之居民

，申請使用該所

在里任一納骨堂

（塔）櫃位者，減 

免附表內該堂(

塔)櫃位二分之

一費用。有其他

優惠規定者，依

最低優惠規定收

費。 

   前項情形申

請使用神主牌位

者，減半收費。 

  中華民國九

十九年十二月二

十五日前，納骨

堂(塔)之使用收

費較本標準減免

措施優惠者，得

依原規定使用納

骨堂(塔)，至該

設施滿載止。 

第十三條 死亡時

設籍本市公立納

骨堂（塔）所在里

一年以上之居民

，申請使用該所

在里任一納骨堂

（塔）櫃位者，減

免附表內該堂(

塔)櫃位二分之

一費用。有其他

優惠規定者，依

最低優惠規定收

費。 

   前項情形申

請使用神主牌位

者，減半收費。 

   中華民國九

十九年十二月二

十五日前，納骨

堂(塔)之使用收

費較本標準減免

措施優惠者，得

依原規定使用納

骨堂(塔)，至該

設施滿載止。 

第十三條 死亡時

設籍本市公立納

骨堂（塔）所在里

一年以上之居民

，申請使用該所

在里任一納骨堂

（塔）櫃位者，減

免附表內該堂(

塔)櫃位之最低

價位二分之一費

用。有其他優惠

規定者，依最低

優惠規定收費。 

   前項情形申

請使用神主牌位

者，減半收費。 

   中華民國九

十九年十二月二

十五日前，納骨

堂(塔)之使用收

費較本標準減免

措施優惠者，得

依原規定使用納

骨堂(塔)，至該

設施滿載止。 

鑑於納骨堂（塔）之

設置對所在里居民

造成生活及環境不

利影響，居民申請

使用該所在里之納

骨堂（塔）櫃位時，

不宜對費用減免項

目設有過多限制，

爰刪除現行第一項

最低價位限制，其

申請使用任一櫃位

，即依附表內該櫃

位收費標準減半收

費。 

法制局初審意見： 

無意見。 

法規會預審意見： 

照案通過。 

法規會意見： 

照案通過。 

第十四條 淡日火

化遺體，免收遺

體冷藏費用八日

，冷藏未滿八日

第十四條 淡日火

化遺體，免收遺

體冷藏費用八日

，冷藏未滿八日

第十四條 淡日火

化遺體，免收遺

體冷藏費用八日

，冷藏未滿八日

本條未修正。 

法制局初審意見： 

無意見。 

法規會預審意見： 



 

者，依實際冷藏

日數減免。 

   前項淡日，

由生命禮儀處於

前一年度十一月

三十日前公告於

火化場明顯處及

生命禮儀處網站

。 

者，依實際冷藏

日數減免。 

   前項淡日，

由生命禮儀處於

前一年度十一月

三十日前公告於

火化場明顯處及

生命禮儀處網站

。 

者，依實際冷藏

日數減免。 

   前項淡日，

由生命禮儀處於

前一年度十一月

三十日前公告於

火化場明顯處及

生命禮儀處網站

。 

照案通過。 

法規會意見： 

照案通過。 

第十五條 無名(

主)屍體經其家

屬認領後，其冷

藏費用之計算，

以檢察官開立相

驗屍體證明書所

載之日起算費用

。但有特殊原因

時，得以家屬至

通知認領機關認

領之日起算費用

；其認領日之認

定，應以書面文

件為據。 

   因天災或其

他不可抗力之

原因致死或因

檢察官辦案需

要諭令暫不殮

葬者，經檢察官

同意殮葬後始

計收冷藏費用。 

第十五條 無名(

主)屍體經其家

屬認領後，其冷

藏費用之計算，

以檢察官開立相

驗屍體證明書所

載之日起算費用

。但有特殊原因

時，得以家屬至

通知認領機關認

領之日起算費用

；其認領日之認

定，應以書面文

件為據。 

   因天災或其

他不可抗力之

原因致死或因

檢察官辦案需

要諭令暫不殮

葬者，經檢察官

同意殮葬後始

計收冷藏費用。 

第十五條 無名(

主)屍體經其家

屬認領後，其冷

藏費用之計算，

以家屬確認屍體

身分後，經檢察

官開立相驗屍體

證明書所載之日

起算費用。但有

特殊原因時，得

以政府機關通知

家屬認領之公文

書所載通知日為

起算日。 

   因天災或其

他不可抗力之

原因致死或因

檢察官辦案需

要諭令暫不殮

葬者，經檢察官

同意殮葬後始

計收冷藏費用。 

依現行第一項但書

規定，家屬必須負

擔認領日前之冷藏

費用，難以符合實

務運作需求，爰修

正為得以家屬至通

知認領機關認領之

日起算費用，並增

訂認領日之認定方

式，另刪除本文規

定中贅述之文字。

又現行條文政府機

關所指範圍過廣，

實務上通知民眾認

領無名屍業務屬警

察機關、鄉（鎮、市

、區）公所、社政機

關及戶政機關等權

責，爰修正為通知

認領機關，以資明

確。 

法制局初審意見： 

無意見。 

法規會預審意見： 

照案通過。 

法規會意見： 

照案通過。 

第十六條 本標準

施行前，已依原

第十六條 本標準

施行前，已依原

第十六條 本標準

施行前，已依原

本條未修正。 

法制局初審意見： 



 

鄉(鎮、市)自治

法規繳納之各項

費用，依原自治

法規辦理。 

鄉(鎮、市)自治

法規繳納之各項

費用，依原自治

法規辦理。 

鄉(鎮、市)自治

法規繳納之各項

費用，依原自治

法規辦理。 

無意見。 

法規會預審意見： 

照案通過。 

法規會意見： 

照案通過。 

第十七條 本標準

自發布日施行。 

第十七條 本標準

自發布日施行。 

第十七條 本標準

自發布日施行。 

本條未修正。 

法制局初審意見： 

無意見。 

法規會預審意見： 

照案通過。 

法規會意見： 

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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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附表一修正草案對照表 

附表一：公立公墓、多元環保葬收費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審查意見 

一、第一類本市各區公立公墓（第二類公墓除外）           

(單位：新臺幣) 

第一類、本市各區公立公墓（第二類公墓除外）      

(單位：新臺幣) 
 

法制局初審意見： 

無意見。 

法規會預審意見： 

照案通過。 

法規會意見： 

照案通過。 

項 目 面積/類型 金額 項 目 面積/類型 金額  

一般公墓 

六平方公尺 四千元 

一般公墓 

六平方公尺 四千元 本項未修正。 
八平方公尺 六千元 八平方公尺 六千元 

十二平方公尺 八千元 十二平方公尺 八千元 

十六平方公尺 一萬元 十六平方公尺 一萬元 

示範公墓 

六平方公尺 八千元 

示範公墓 

六平方公尺 八千元 本項未修正。 
八平方公尺 一萬元 八平方公尺 一萬元 

十二平方公尺 一萬二千元 十二平方公尺 一萬二千元 

二、第二類公墓                                     
(單位：新臺幣) 

二、第二類公墓                                      
(單位：新臺幣) 

 法制局初審意見： 

無意見。 

法規會預審意見： 

照案通過。 

法規會意見： 

照案通過。 

臺中市立大肚山公墓(未

規劃墓基) 

六平方公尺以內 八千元 

臺中市立大肚山公墓(未規

劃墓基) 

六平方公尺以內 八千元 本項未修正。 
八平方公尺 二萬五千元 八平方公尺 二萬五千元 

十二平方公尺 四萬元 十二平方公尺 四萬元 

十六平方公尺 五萬元 十六平方公尺 五萬元 

太平區第一花園公墓 八平方公尺 二萬五千元 太平區第一花園公墓 八平方公尺 二萬五千元 本項未修正。 

豐原區第十二公墓 八平方公尺/單棺 二萬四千元 豐原區第十二公墓 八平方公尺/單棺 二萬四千元 本項未修正。 

   清水區示範公墓 八平方公尺 二萬元 

一、本項刪除。 

二、本項公墓目前已無使

用，爰刪除之。 

烏日區示範公墓 

七平方公尺/忠、孝

、仁、愛各區（一～

六號） 

一萬六千元 烏日區示範公墓 

七平方公尺/忠、孝、

仁、愛各區（一～六號

） 

一萬六千元 
本項未修正。 

   大甲區公園化公墓 

八平方公尺/ 丙區 一萬三千元 一、本項刪除。 

二、本項公墓目前已無使

用，爰刪除之。 

十二平方公尺/乙區 二萬五千元 

十六平方公尺/甲區 三萬三千元 

神岡區示範公墓 
忠仁愛信義 一萬九千元 

神岡區示範公墓 
忠仁愛信義 一萬九千元 本項未修正。 

孝 二萬九千元 孝 二萬九千元 

后里區示範公墓 
八平方公尺 一萬六千元 

后里區示範公墓 
八平方公尺 一萬六千元 本項未修正。 

十二平方公尺 二萬五千元 十二平方公尺 二萬五千元 

外埔區示範公墓  三萬元 外埔區示範公墓  三萬元 本項未修正。 

三、多元環保葬                                      
(單位：新臺幣) 

三、多元環保葬                                       
(單位：新臺幣) 

 法制局初審意見： 

無意見。 

法規會預審意見： 

照案通過。 
多元環保葬法 

樹葬、植存及骨灰

拋灑 
免費 多元環保葬法 樹葬、植存及骨灰拋灑 三千元 

為推廣多元環保葬法，本項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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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ㄧ、已禁葬之墓區不適用之。 

二、本附表八平方公尺以上之墓基，指符合殯葬管理條例第二十六條第

一項但書情形。 

備註： 

ㄧ、已禁葬之墓區不適用之。 

二、本附表八平方公尺以上之墓基，指符合殯葬管理條例第二十六條第

一項但書情形。 

本項未修正。 

法規會意見： 

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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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附表二修正草案對照表 

附表二：公立骨灰(骸)存放設施收費表                                                                         (單位：新臺幣)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審查意見 

所 在 地 項 目 位 置 金 額 所 在 地 項 目 位 置 金 額   

西屯區 

第十三公墓

納骨堂 

骨灰 /骨

骸 

地下一樓  二萬元 

西屯區 

第十三公墓

納骨堂 

骨 灰 / 骨

骸 

地下一樓  二萬元 本項未修正。 法制局初審意見： 

無意見。 

法規會預審意見： 

照案通過。 

法規會意見： 

照案通過。 

一樓  三萬元 一樓  三萬元 

二樓  二萬五千元 二樓  二萬五千元 

三樓  二萬元 三樓  二萬元 

西屯區 

第十三公墓

納骨塔 

骨灰 /骨

骸 

地下一樓 一萬元 

西屯區 

第十三公墓

納骨塔 

骨 灰 / 骨

骸 

地下一樓 一萬元 本項未修正。 法制局初審意見： 

無意見。 

法規會預審意見： 

照案通過。 

法規會意見： 

照案通過。 

一樓 二萬五千元 一樓 二萬五千元 

二樓  二萬元 二樓  二萬元 

三樓 一萬八千元 三樓 一萬八千元 

四樓 一萬六千元 四樓 一萬六千元 

五樓 一萬四千元 五樓 一萬四千元 

六樓 一萬二千元 六樓 一萬二千元 

七樓 一萬元 七樓 一萬元 

八樓至九樓 八千元 八樓至九樓 八千元 

北屯區 

第二十八公

墓納骨塔 

骨灰  四萬元 

 

   
一、本項新增。 

二、因應北屯區第二十八公

墓納骨塔之新建，爰增

列收費標準。 

法制局初審意見： 

無意見。 

法規會預審意見： 

照案通過。 

法規會意見： 

照案通過。 

骨骸  五萬元    

太平區 

懷恩堂 

骨灰 

一樓 三萬五千元 

太平區 

懷恩堂 

骨灰 

一樓 三萬五千元 本項未修正。 法制局初審意見： 

無意見。 

法規會預審意見： 

照案通過。 

法規會意見： 

照案通過。 

二樓、五樓 三萬元 二樓、五樓 三萬元 

三樓、四樓 二萬五千元 三樓、四樓 二萬五千元 

地下一樓 二萬五千元 地下一樓 二萬五千元 

骨骸 

一樓 五萬五千元 

骨骸 

一樓 五萬五千元 

二樓、五樓 四萬五千元 二樓、五樓 四萬五千元 

三樓、四樓 三萬五千元 三樓、四樓 三萬五千元 

地下一樓 三萬五千元 地下一樓 三萬五千元 

太平區 

第一花園公

墓第三納骨

塔 

骨灰  四萬元 

 

   
一、本項新增。 

二、因應太平區第一花園公

墓第三納骨塔之新建，

爰增列收費標準。 

法制局初審意見： 

無意見。 

法規會預審意見： 

照案通過。 

法規會意見： 

照案通過。 

骨骸  五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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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原區 

骨灰 

 

地下一樓 一萬七千元 

豐原區 

骨灰 

地下一樓 一萬七千元 本項未修正。 法制局初審意見： 

無意見。 

法規會預審意見： 

照案通過。 

法規會意見： 

照案通過。 

二樓 

 

個人櫃 二萬三千元 
二樓 

個人櫃 二萬三千元 

雙人櫃 單櫃一萬九千元 雙人櫃 單櫃一萬九千元 

三樓 

 

個人櫃 二萬一千元 
三樓 

個人櫃 二萬一千元 

雙人櫃 單櫃一萬八千元 雙人櫃 單櫃一萬八千元 

四樓 雙人櫃 單櫃一萬七千元 四樓 雙人櫃 單櫃一萬七千元 

五樓 

 

個人櫃 一萬七千元 五樓 

 

個人櫃 一萬七千元 

雙人櫃 單櫃一萬六千元 雙人櫃 單櫃一萬六千元 

骨骸 

一樓 四萬元 

骨骸 

一樓 四萬元 

三樓 三萬六千元 三樓 三萬六千元 

四樓 三萬四千元 四樓 三萬四千元 

五樓 三萬二千元 五樓 三萬二千元 

神主牌位 五樓 七千元 神主牌位 五樓 七千元 

清水區 

第二公墓第

一納骨塔 

骨灰 

地下一樓 二萬元 

清水區 

第二公墓第

一納骨塔 

骨灰 

地下一樓 二萬元 本項未修正。 法制局初審意見： 

無意見。 

法規會預審意見： 

照案通過。 

法規會意見： 

照案通過。 

一、二樓 三萬元 一、二樓 三萬元 

三樓 二萬六千元 三樓 二萬六千元 

骨骸 

地下一樓 三萬元 

骨骸 

地下一樓 三萬元 

一、二樓 四萬元 一、二樓 四萬元 

三樓 三萬六千元 三樓 三萬六千元 

神主牌位  八千元 神主牌位  八千元 

清水區 

第二公墓第

二納骨塔 

骨骸 一樓 四萬元 清水區 

第二公墓第

二納骨塔 

骨骸 一樓 四萬元 

骨灰 
二樓 三萬元 

骨灰 
二樓 三萬元 

三樓 二萬六千元 三樓 二萬六千元 

烏日區 

第五公墓納

骨堂(塔) 

骨灰 /骨

骸 

一樓第一層、第二層 二萬元 

烏日區 

第五公墓納

骨堂(塔) 

骨 灰 / 骨

骸 

一樓第一層、第二層 二萬元 本項未修正。 法制局初審意見： 

無意見。 

法規會預審意見： 

照案通過。 

法規會意見： 

照案通過。 

一樓第三層 一萬八千元 一樓第三層 一萬八千元 

一樓頂層 一萬六千元 一樓頂層 一萬六千元 

二樓第一層、第二層 一萬六千元 二樓第一層、第二層 一萬六千元 

二樓第三層 一萬四千元 二樓第三層 一萬四千元 

二樓頂層 一萬二千元 二樓頂層 一萬二千元 

烏日區 

第九公墓納

骨堂 

骨灰 /骨

骸 

一、二、三樓左、右堂

第一層 
一萬五千元 

烏日區 

第九公墓納

骨堂 

骨 灰 / 骨

骸 

一、二、三樓左、右堂第

一層 
一萬五千元 本項未修正。 法制局初審意見： 

無意見。 

法規會預審意見： 

照案通過。 

法規會意見： 

照案通過。 

一、二、三樓左、右堂

第二層、第三層 
三萬元 

一、二、三樓左、右堂第

二層、第三層 
三萬元 

一、二、三樓左、右堂

第四層、第五層 
二萬元 

一、二、三樓左、右堂第

四層、第五層 
二萬元 

二樓中堂第一層 二萬五千元 二樓中堂第一層 二萬五千元 

二樓中堂第二層、第三

層 
四萬元 二樓中堂第二層、第三層 四萬元 

二樓中堂頂層 三萬元 二樓中堂頂層 三萬元 

三樓中堂第一層至第三

層 
四萬元 

三樓中堂第一層至第三

層 
四萬元 

三樓中堂第四層、第五

層 
三萬元 三樓中堂第四層、第五層 三萬元 

神主牌位 八千元 神主牌位 八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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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儲骨箱四、五樓及地

面樓層第一層 
二萬元 

大儲骨箱四、五樓及地面

樓層第一層 
二萬元 

大儲骨箱四、五樓及地

面樓層第二層、第三層 
三萬元 

大儲骨箱四、五樓及地面

樓層第二層、第三層 
三萬元 

大儲骨箱四、五樓及地

面樓層第四層以上 
二萬五千元 

大儲骨箱四、五樓及地面

樓層第四層以上 
二萬五千元 

整排式小骨灰箱第一層

至第三層 
一萬五千元 

整排式小骨灰箱第一層

至第三層 
一萬五千元 

整排式小骨灰箱第四層

至第六層 
二萬五千元 

整排式小骨灰箱第四層

至第六層 
二萬五千元 

整排式小骨灰箱第七層

以上 
二萬元 

整排式小骨灰箱第七層

以上 
二萬元 

雙人式小骨灰箱第一層

至第三層 
單櫃一萬五千元 

雙人式小骨灰箱第一層

至第三層 
單櫃一萬五千元 

雙人式小骨灰箱第四層

至第六層 
單櫃二萬五千元 

雙人式小骨灰箱第四層

至第六層 
單櫃二萬五千元 

雙人式小骨灰箱第七層

以上 
單櫃二萬元 

雙人式小骨灰箱第七層

以上 
單櫃二萬元 

四人式小骨灰箱第一層

至第三層 
單櫃一萬五千元 

四人式小骨灰箱第一層

至第三層 
單櫃一萬五千元 

四人式小骨灰箱第四層

至第六層 
單櫃二萬五千元 

四人式小骨灰箱第四層

至第六層 
單櫃二萬五千元 

四人式小骨灰箱第七層

以上 
單櫃二萬元 

四人式小骨灰箱第七層

以上 
單櫃二萬元 

六人家族式之小骨灰箱

(含神主牌位) 
單櫃五萬元 

六人家族式之小骨灰箱(

含神主牌位) 
單櫃五萬元 

大肚區 

臺中市立大

肚山公墓納

骨塔 

骨灰 /骨

骸 

二樓 七千五百元 

大肚區 

臺中市立大

肚山公墓納

骨塔 

骨 灰 / 骨

骸 

二樓 七千五百元 本項未修正。 法制局初審意見： 

無意見。 

法規會預審意見： 

照案通過。 

法規會意見： 

照案通過。 

三樓 七千元 三樓 七千元 

四樓 六千五百元 四樓 六千五百元 

五樓 六千元 五樓 六千元 

六樓 五千五百元 六樓 五千五百元 

七樓以上 五千元 七樓以上 五千元 

大甲區 

骨灰 

一樓 二萬三千元 

大甲區 

骨灰 

一樓 二萬三千元 本項未修正。 法制局初審意見： 

無意見。 

法規會預審意見： 

照案通過。 

法規會意見： 

照案通過。 

二樓 二萬一千元 二樓 二萬一千元 

三樓 一萬九千元 三樓 一萬九千元 

四樓 一萬七千元 四樓 一萬七千元 

骨骸 

一樓 四萬一千元 

骨骸 

一樓 四萬一千元 

二樓 三萬七千元 二樓 三萬七千元 

三樓 三萬三千元 三樓 三萬三千元 

四樓 二萬九千元 四樓 二萬九千元 

潭子區 

石牌公園第

一公墓納骨

堂(塔) 

骨灰  一萬四千元 
潭子區 

石牌公園第

一公墓納骨

堂(塔) 

骨灰  一萬四千元 
本項未修正。 法制局初審意見： 

無意見。 

法規會預審意見： 

照案通過。 
骨骸  一萬七千元 骨骸  一萬七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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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會意見： 

照案通過。 

潭子區 

潭子生命紀

念館 

骨灰  三萬元 

潭子區 

第七公墓納

骨塔 

骨灰  三萬元 
修正所在地名稱。 法制局初審意見： 

無意見。 

法規會預審意見： 

照案通過。 

法規會意見： 

照案通過。 

骨骸  四萬元 骨骸  四萬元 

神岡區 

陟岵堂  

骨灰 /骨

骸 

一樓 二萬二千元 

神岡區 

陟岵堂  

骨 灰 / 骨

骸 

一樓 二萬二千元 本項未修正。 法制局初審意見： 

無意見。 

法規會預審意見： 

照案通過。 

法規會意見： 

照案通過。 

二樓 二萬一千元 二樓 二萬一千元 

三、四、五樓 二萬元 三、四、五樓 二萬元 

神岡區 

崇本堂 

骨灰 

 

一樓、七樓 三萬一千元 

神岡區 

崇本堂 

骨灰 

一樓、七樓 三萬一千元 本項未修正 法制局初審意見： 

無意見。 

法規會預審意見： 

照案通過。 

法規會意見： 

照案通過。 

二樓 三萬元 二樓 三萬元 

三樓 二萬九千元 三樓 二萬九千元 

四、五、六樓 二萬八千元 四、五、六樓 二萬八千元 

骨骸 

 

一樓、七樓 三萬九千元 

骨骸 

一樓、七樓 三萬九千元 

二樓 三萬八千元 二樓 三萬八千元 

三樓 三萬七千元 三樓 三萬七千元 

四、五、六樓 三萬六千元 四、五、六樓 三萬六千元 

神主牌位 四樓 一萬五千元 神主牌位 四樓 一萬五千元 

家族櫃位 

四樓 骨灰罐單櫃二萬九千

元；骨骸單櫃八萬七

千元 

家族櫃位 

四樓 骨灰罐單櫃二萬九千

元；骨骸單櫃八萬七千

元 

骨灰罐十八位；骨骸罐

六位。 

骨灰罐十八位；骨骸罐六

位。 

雙人骨骸

櫃 
 單櫃三萬三千元 

雙人骨骸

櫃 
 單櫃三萬三千元 

雙人骨灰

櫃 
 單櫃二萬六千元 

雙人骨灰

櫃 
 單櫃二萬六千元 

四人骨灰

櫃 
二樓 單櫃三萬元 

四人骨灰

櫃 
二樓 單櫃三萬元 

沙鹿區 

骨灰 

一櫃一罐式 三萬元 

沙鹿區 

骨灰 

一櫃一罐式 三萬元 本項未修正。 法制局初審意見： 

無意見。 

法規會預審意見： 

照案通過。 

法規會意見： 

照案通過。 

一櫃二罐式 單櫃二萬九千元 一櫃二罐式 單櫃二萬九千元 

一櫃四罐式 單櫃二萬九千元 一櫃四罐式 單櫃二萬九千元 

骨骸 一櫃一罐式 四萬元 骨骸 一櫃一罐式 四萬元 

神主牌位 

五公分乘九公分 三千元 

神主牌位 

五公分乘九公分 三千元 

六點六公分乘十六公分 一萬元 六點六公分乘十六公分 一萬元 

十點五公分乘二十一點

六公分 
一萬元 

十點五公分乘二十一點

六公分 
一萬元 

十公分乘二十三公分 一萬五千元 十公分乘二十三公分 一萬五千元 

十三公分乘三十公分 三萬元 十三公分乘三十公分 三萬元 

后里區 骨灰 一樓 三萬元 后里區 骨灰 一樓 三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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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樓 三萬元 二樓 三萬元 本項未修正。 法制局初審意見： 

無意見。 

法規會預審意見： 

照案通過。 

法規會意見： 

照案通過。 

三樓 二萬六千元 三樓 二萬六千元 

地下一樓 一萬元 地下一樓 一萬元 

骨骸 

一樓一樓 四萬元 

骨骸 

一樓 四萬元 

二樓 三萬六千元 二樓 三萬六千元 

三樓 三萬元 三樓 三萬元 

地下一樓 一萬七千元 地下一樓 一萬七千元 

神主牌位 

二樓 一萬一千元 

神主牌位 

二樓 一萬一千元 

三樓 七千元 三樓 七千元 

地下一樓 五千元 地下一樓 五千元 

大雅區 

懷恩堂 

骨灰 一樓 二萬八千元 

大雅區 

(第四公墓納

骨塔) 

骨灰 一樓 二萬八千元 修正所在地名稱。 法制局初審意見： 

無意見。 

法規會預審意見： 

照案通過。 

法規會意見： 

照案通過。 

二樓 二萬三千元 二樓 二萬三千元 

三樓、地下一樓 一萬八千元 三樓、地下一樓 一萬八千元 

骨骸 

一樓 三萬九千元 

骨骸 

一樓 三萬九千元 

二樓 三萬七千元 二樓 三萬七千元 

三樓、地下一樓 三萬元 三樓、地下一樓 三萬元 

神主牌位 二樓 一萬七千元 神主牌位 二樓 一萬七千元 

大雅區 

大雅區生命

藝術館 

骨灰 

一樓 三萬二千元 

大雅區 

( 生 命 藝 術

館) 

骨灰 

一樓 三萬二千元 修正所在地名稱及收費表格

式。 

法制局初審意見： 

無意見。 

法規會預審意見： 

照案通過。 

法規會意見： 

照案通過。 

二樓 二萬六千元 二樓 二萬六千元 

三樓 二萬元 三樓 二萬元 

地下一樓 一萬八千元 地下一樓 一萬八千元 

骨骸 

一樓 四萬五千元 

骨骸 

一樓 四萬五千元 

二樓 四萬二千六百元 二樓 四萬二千六百元 

三樓 三萬四千二百元 三樓 三萬四千二百元 

地下一樓 三萬元 地下一樓 三萬元 

環保多元

化葬法設

施 

納骨牆 一萬元 

大雅區 

( 生 命 藝 術

館) 

環保多元

化葬法葬

法設施 

納骨牆 一萬元 

東勢區 

第一公墓第

一納骨塔 

骨灰  三萬五千元 

東勢區 

骨灰  三萬五千元 修正所在地名稱。 法制局初審意見： 

無意見。 

法規會預審意見： 

照案通過。 

法規會意見： 

照案通過。 

骨骸  三萬五千元 骨骸  三萬五千元 

神主牌位  一萬五千元 神主牌位  一萬五千元 

東勢區 

第一公墓第

二納骨塔 

骨灰  四萬元 

 

   一、本項新增。 

二、因應東勢區第一公墓第

二納骨塔之新建，爰增

列收費標準。 

法制局初審意見： 

無意見。 

法規會預審意見： 

照案通過。 

法規會意見： 

照案通過。 

骨骸  五萬元    

梧棲區 骨灰 

地下一樓 一萬五千元 

梧棲區 骨灰 

地下一樓 一萬五千元 本項未修正。 法制局初審意見： 

無意見。 

法規會預審意見： 

一樓 一萬四千五百元 一樓 一萬四千五百元 

二樓 一萬四千元 二樓 一萬四千元 

三樓 一萬三千五百元 三樓 一萬三千五百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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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樓 一萬一千五百元 四樓 一萬一千五百元 照案通過。 

法規會意見： 

照案通過。 

五樓 一萬一千元 五樓 一萬一千元 

六樓 一萬五百元 六樓 一萬五百元 

七樓 一萬元 七樓 一萬元 

骨骸 地下一樓 三萬元 骨骸 地下一樓 三萬元 

外埔區 

孝思堂 

骨 灰 / 骨

骸 

忠區 二萬三千元 

外埔區 

第一納骨塔 

骨 灰 / 骨

骸 

忠區 二萬三千元 修正所在地名稱。 法制局初審意見： 

無意見。 

法規會預審意見： 

照案通過。 

法規會意見： 

照案通過。 

孝區 一萬八千元 孝區 一萬八千元 

其他層櫃位 一萬三千元 其他層櫃位 一萬三千元 

外埔區 

懷德堂 

骨灰 

一樓 二萬五千元 

外埔區 

第二納骨塔 

骨灰 

一樓 二萬五千元 修正所在地名稱。 法制局初審意見： 

無意見。 

法規會預審意見： 

照案通過。 

法規會意見： 

照案通過。 

二樓 二萬四千元 二樓 二萬四千元 

三樓 二萬三千元 三樓 二萬三千元 

三樓中櫃 二萬八千元 三樓中櫃 二萬八千元 

骨骸 

一樓 三萬五千元 

骨骸 

一樓 三萬五千元 

二樓 三萬四千元 二樓 三萬四千元 

三樓 三萬三千元 三樓 三萬三千元 

神主牌位  三萬五千元 神主牌位  三萬五千元 

外埔區 

外埔生命紀

念館 

骨灰  三萬元 

外埔區 

第三納骨塔 

骨灰  三萬元 修正所在地名稱。 法制局初審意見： 

無意見。 

法規會預審意見： 

照案通過。 

法規會意見： 

照案通過。 

骨骸  四萬元 骨骸  四萬元 

霧峰區 

骨灰 

一樓 三萬元 

霧峰區 

骨灰 

一樓 三萬元 本項未修正。 法制局初審意見： 

無意見。 

法規會預審意見： 

照案通過。 

法規會意見： 

照案通過。 

二樓 二萬八千元 二樓 二萬八千元 

三樓 二萬六千元 三樓 二萬六千元 

骨骸、雙

人櫃 

一樓 四萬元 
骨骸、雙

人櫃 

一樓 四萬元 

二樓 三萬八千元 二樓 三萬八千元 

三樓 三萬六千元 三樓 三萬六千元 

大安區 

骨灰 

一、二、三樓 一萬八千元 

大安區 

骨灰 

一、二、三樓 一萬八千元 本項未修正。 法制局初審意見： 

無意見。 

法規會預審意見： 

照案通過。 

法規會意見： 

照案通過。 

長型骨灰櫃 一萬八千元 長型骨灰櫃 一萬八千元 

雙人骨灰櫃 單櫃二萬元 雙人骨灰櫃 單櫃二萬元 

骨骸 一、二、三樓 二萬元 骨骸 一、二、三樓 二萬元 

備註： 

一、編定為樑柱下方櫃位減半收費。 

二、后里區納骨塔因使用該區焚化爐回饋金興建，后里區居民使用該區

納骨堂，以收費標準百分之六十收費，所在里里民使用該里納骨堂

，以收費標準百分之五十收費。 

三、大雅區上楓里及大楓里居民使用大雅區生命藝術館，以收費標準百

備註： 

一、編定為樑柱下方櫃位減半收費。 

二、后里區納骨塔因使用該區焚化爐回饋金興建，爰該區居民以訂價百

分之六十收費，所在里里民以訂價百分之五十收費，不受本標準第

十二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之限制。 

三、大雅區上楓里居民使用該區生命藝術館依大楓里居民收費標準收費

目前后里區納骨堂係使用該

區焚化爐回饋金興建完成，

本於回饋鄉里理念訂定第二

項次以資適用。又本項次非

屬依第十條至第十一條免費

或減半收費使用公立殯葬設

法制局初審意見： 

備註三「大雅區上楓里居民

使用該區生命藝術館依大楓

里居民收費標準收費之」，查

係因行政區域調整致生命藝

術館橫跨二里，為使其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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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之五十收費。 

四、新設立之納骨堂(塔)或櫃位收費標準，於設施啟用後始適用之。 

之。 

四、新設立之納骨堂(塔)或櫃位收費標準，於設施啟用後始適用之。 
施之情形，尚無第十二條規

定之適用，為避免本項後段

規定造成適用疑義，爰刪除

本項後段並酌作文字修正。 

 

較為明確，建議修正為「大雅

區上楓里及大楓里為大雅區

生命藝術館所在里，該里居

民使用生命藝術館依收費標

準百分之五十收費之」。 

法規會預審意見： 

備註三酌修文字為「大雅區

上楓里及大楓里居民使用大

雅區生命藝術館，以收費標

準百分之五十收費。」 

法規會意見： 

照預審意見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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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附表三修正草案對照表 

附表三：公立殯儀館收費表                                                                                        (單位：新臺幣)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審查意見 

項 目 單位 
數

量 
金額 備           註 項 目 單位 數量 金額 備           註  

法制局初審意見： 

無意見。 

法規會預審意見： 

照案通過。 

法規會意見： 

照案通過。 

甲級禮廳使用

費 
節 一 三千元 

一、一節以三小時計算，超過每小時

甲級禮廳使用費加收一千元、

乙級禮廳使用費加收四百元、

丙級禮廳使用費加收三百元、

丁級禮廳使用費加收二百元、

戊級禮廳使用費加收一百元。 

二、同一亡者，使用禮廳辦理功德法

會及告別式，最長以連續二日

為限(凌晨零時為日數計算分

界標準)；另加訂功德法會一日

，以一次為限。 

三、使用禮廳得於前一日十八時以

後，申請使用布置禮廳，布置禮

廳費用按超時費計收，甲級禮

廳每次至少三小時，乙級禮廳

每次至少二小時，丙級、丁級及

戊級禮廳每次至少一小時。 

甲級禮廳使用

費 
節 一 三千元 

一、一節以三小時計算，超過每小時

甲級禮廳使用費加收一千元、乙

級禮廳使用費加收四百元、丙級

禮廳使用費加收三百元、丁級禮

廳使用費加收二百元、戊級禮廳

使用費加收一百元。 

二、同一亡者，使用禮廳辦理功德法

會及告別式，最長以連續二日為

限(凌晨零時為日數計算分界標

準)；另加訂功德法會一日，以

一次為限。 

三、使用禮廳得於前一日十八時以後

，申請使用布置禮廳，布置禮廳

費用按超時費計收，甲級禮廳每

次至少三小時，乙級禮廳每次至

少二小時，丙級、丁級及戊級禮

廳每次至少一小時。 

本項未修正。 

乙級禮廳使用

費 
節 一 

一千二百

元 

乙級禮廳使用

費 
節 一 

一千二百

元 

丙級禮廳使用

費 
節 一 八百元 

丙級禮廳使用

費 
節 一 八百元 

丁級禮廳使用

費 
節 一 六百元 

丁級禮廳使用

費 
節 一 六百元 

戊級禮廳使用

費 
節 一 五百元 

戊級禮廳使用

費 
節 一 五百元 

甲級禮廳冷氣

費 
節 一 

二千四百

元 一、一節以三小時計算，超過每小時

甲級禮廳冷氣費加收八百元、

乙級禮廳冷氣費加收四百元、

丙級禮廳冷氣費加收三百元、

丁級禮廳冷氣費加收二百元、

戊級禮廳冷氣費加收一百元。 

二、下午十時至翌日上午六時不提

供冷氣。 

甲級禮廳冷氣

費 
節 一 

二千四百

元 一、一節以三小時計算，超過每小時

甲級禮廳冷氣費加收八百元、乙

級禮廳冷氣費加收四百元、丙級

禮廳冷氣費加收三百元、丁級禮

廳冷氣費加收二百元、戊級禮廳

冷氣費加收一百元。 

二、下午十時至翌日上午七時不提供

冷氣。 

修正冷氣提供時間。 法制局初審意見： 

無意見。 

法規會預審意見： 

照案通過。 

法規會意見： 

照案通過。 

乙級禮廳冷氣

費 
節 一 

一千二百

元 

乙級禮廳冷氣

費 
節 一 

一千二百

元 

丙級禮廳冷氣

費 
節 一 八百元 

丙級禮廳冷氣

費 
節 一 八百元 

丁級禮廳冷氣

費 
節 一 六百元 

丁級禮廳冷氣

費 
節 一 六百元 

戊級禮廳冷氣

費 
節 一 五百元 

戊級禮廳冷氣

費 
節 一 五百元 

靈堂使用費 日 一 七百元 

按日計價（凌晨零時為日數計算分

界標準，當日使用三小時以內半

價）。 

靈堂使用費 日 一 七百元 
按日計價（凌晨零時為日數計算分界

標準，當日使用三小時以內半價）。 

本項未修正。 法制局初審意見： 

無意見。 

法規會預審意見： 

照案通過。 

法規會意見： 

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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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堂冷氣費 節 一 
一百二十

元 

一、按節計價，一節以三小時計算，

超過每小時冷氣費加收四十

元。 

二、凌晨零時至上午六時不提供冷

氣。 

靈堂冷氣費 日 一 
三百五十

元 

按日計價(三小時以內半價收費）；凌

晨零時至上午七時不提供冷氣。 

修正冷氣提供時間及計價方

式。 

法制局初審意見： 

無意見。 

法規會預審意見： 

照案通過。 

法規會意見： 

照案通過。 

遺體化妝室使

用費 

具 

（次） 
一 三百元 以次計價。 

遺體化妝室使

用費 

具 

（次） 
一 三百元 以次計價。 

本項未修正。 法制局初審意見： 

無意見。 

法規會預審意見： 

照案通過。 

法規會意見： 

照案通過。 

遺體冷藏使用

費 

日 

（具） 
一 五百元 

以日計價（凌晨零時為日數計算分

界標準，當日使用三小時以內半

價）。  

遺體冷藏使用

費 

日 

（具） 
一 五百元 

以日計價（凌晨零時為日數計算分界

標準，當日使用三小時以內半價）。 

本項未修正。 法制局初審意見： 

無意見。 

法規會預審意見： 

照案通過。 

法規會意見： 

照案通過。 

停柩室使用費 
日 

（具） 
一 三百元 

以日計價（三小時以內半價收

費）。 
停柩室使用費 

日 

（具） 
一 三百元 以日計價（三小時以內半價收費）。 

本項未修正。 法制局初審意見： 

無意見。 

法規會預審意見： 

照案通過。 

法規會意見： 

照案通過。 

甲級禮廳清潔

費 

次 一 一千元 一、本項係以次計價，每次使用無論

時間長短，均須繳交一次清潔

費。 

二、清潔項目包含禮廳使用後之廢

棄物等清除及設施與地面之清

潔，但布置品、祭品、牌樓等拆

除應自理。 

甲級禮廳清潔

費 

次 一 一千元 一、本項係以次計價，每次使用無論

時間長短，均須繳交一次清潔費

。 

二、清潔項目包含禮廳使用後之廢棄物

等清除及設施與地面之清潔，但

輓聯、布置品、祭品、牌樓等拆除

應自理。 

目前各公立殯儀館已禁掛傳

統輓聯，故備註欄第二點有

關輓聯拆除規定已無存在必

要，爰刪除相關文字。 

法制局初審意見： 

無意見。 

法規會預審意見： 

照案通過。 

法規會意見： 

照案通過。 

乙級禮廳清潔

費 

次 一 五百元 乙級禮廳清潔

費 

次 一 五百元 

丙級禮廳清潔

費 

次 一 三百元 丙級禮廳清潔

費 

次 一 三百元 

丁級禮廳清潔

費 

次 一 二百元 丁級禮廳清潔

費 

次 一 二百元 

戊級禮廳清潔

費 

次 一 二百元 戊級禮廳清潔

費 

次 一 二百元 

靈堂清潔費 次 一 二百元 靈堂清潔費 次 一 二百元 

停柩室清潔費 次 一 一百元 停柩室清潔費 次 一 一百元 

靈位清潔費 次 一 一百元 靈位清潔費 次 一 一百元 

大甲區殯葬設

施場地搭棚使

用費 

次 一 一千元 

同一亡者，使用場地搭棚辦理功德

法會及告別式，最長以連續二日為

限(凌晨零時為日數計算分界標

大甲區殯葬設

施場地搭棚使

用費 

次 一 一千元 

同一亡者，使用場地搭棚辦理功德法

會及告別式，最長以連續二日為限

(凌晨零時為日數計算分界標準)；另

本項未修正。 法制局初審意見： 

無意見。 

法規會預審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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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另加訂功德法會一日，以一次

為限。 

加訂功德法會一日，以一次為限。 照案通過。 

法規會意見： 

照案通過。 

大甲區殯葬設

施場地搭棚清

潔費 

次 一 五百元  

大甲區殯葬設

施場地搭棚清

潔費 

次 一 五百元  

本項未修正。 法制局初審意見： 

無意見。 

法規會預審意見： 

照案通過。 

法規會意見： 

照案通過。 

備註： 

大甲區頂店里居民使用大甲殯儀館靈堂免收一日使用費、冷氣費及一次

清潔費。 

備註： 

大甲區頂店里居民使用大甲殯儀館靈堂免收一日使用費、冷氣費及一次

清潔費。 

本項未修正。 法制局初審意見： 

無意見。 

法規會預審意見： 

照案通過。 

法規會意見： 

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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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附表四修正草案對照表 

 附表四：公立火化場收費表                                                                                                             (單位：新臺幣)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審查意見 

項 目 單位 數量 身分 金額 備註 項 目 單位 數量 身分 金額 備註   

遺體火化費 具 一 

未滿十二歲

者 
二千元 

內含核發火化許可證

及火化證明書之行政

規費。 

遺體火化費 具 一 

未滿十二歲

者 
二千元 

 

火化費內含核發火化許可證

及火化證明書之行政規費，

增訂備註說明。 

法制局初審意見： 

無意見。 

法規會預審意見： 

照案通過。 

法規會意見： 

照案通過。 

十二歲以上

者 
四千元 

十二歲以上

者 
四千元 

殘肢火化費 具(次)   一 不限 二千元 

一、應檢附醫療院所

開立之殘肢相關

證明文件。 

二、內含核發火化許

可證及火化證明

書之行政規費。 

      

一、本項新增。 

二、考量民間全屍習俗觀念

及需求，增列殘肢獨立

火化處理之收費標準。 

法制局初審意見： 

無意見。 

法規會預審意見： 

照案通過。 

法規會意見： 

照案通過。 

骨灰暫存費 
日

（罐） 
一 不限 五百元 

一、火化場臨時存放

骨灰罐櫃位規費。 

二、以日計價，火化當

日及翌日免費。 

骨灰暫厝 
日

（罐） 
一 不限 五百元 

一、火化場臨時存放骨

灰罐櫃位規費。 

二、以日計價，火化當

日及翌日免費。 

本項未修正。 法制局初審意見： 

無意見。 

法規會預審意見： 

照案通過。 

法規會意見： 

照案通過。 

骨骸火化費 具(次) 一 不限 三千元 

內含核發火化許可證

及火化證明書之行政

規費。 

骨骸火化費 具(次) 一 不限 三千元  

火化費內含核發火化許可證

及火化證明書之行政規費，

增訂備註說明。 

法制局初審意見： 

無意見。 

法規會預審意見： 

照案通過。 

法規會意見： 

照案通過。 

骨灰再處理

費 
具(次) 一 不限 三百元 

一、一櫃多罐式骨灰

櫃及多元葬法之

骨灰研磨。 

二、本市納骨堂（塔)

辦理骨灰再處理

費用準用本項收

費。 

骨灰再處理

費 
具(次) 一 不限 三百元 

一、一櫃多罐式骨灰櫃

及多元葬法之骨

灰研磨。 

二、本市納骨堂(塔)辦

理骨灰再處理費

用準用本項收費。 

本項未修正。 法制局初審意見： 

無意見。 

法規會預審意見： 

照案通過。 

法規會意見： 

照案通過。 

 


